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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運動代表隊競技心理技能之現況，及不同

背景變項的差異。以國立臺灣體育學院代表隊員為對象，應用邱玉惠所編製「運

動員心理技能量表」問卷進行研究，問卷共發680份，有效問卷662份（可用率

97.35﹪）。所獲資料整理得結果如下： 

一、全體之心理競技能力達中等程度以上（3.34）。以「可教導性」，最高（3.58），

「專注」最低（2.95）。 

二、不同性別在「動機」、「壓力處理與逆境調適」、「可教導性」以及「專注」向

度上男性優於女性，且有顯著差異。 

三、曾修習運動心理學課程在「動機」、「自信心」向度上高於未修習者，且達顯

著差異。 

四、不同運動代表隊中團體球類在「動機」向度上高於技擊類及個人項目，且達

顯著差異。 

五、不同運動專長經歷十一年(含)以上在「壓力處理與逆境調適」以及「自信心」

向度上高於一至五年及六至十年，且達顯著差異，而「專注」則反之。 

六、運動比賽經歷中，曾參加國際賽者在「動機」、「壓力處理與逆境調適」以及

「自信心」向度上高於未曾參加國內大專盃或全(區)運及曾參加國內大專盃

或全(區)運，且達顯著差異，而「專注」則反之。 

本研究結果可提供國立臺灣體育學院教練、選手以及心理輔導人員，了解選

手們的心理技能現況，以利選手提昇運動成績與表現，爭取最佳成績。 

 

關鍵詞：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競技心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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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Tzu-Hung(2004). A study of the psychological skills of outstanding athletes from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skills of outstanding 
athletes. The research take the athletes from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s subjects by using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method.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662 copies out of a total of 680 (Usable range 97.35%). The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 
 
1. The degree of the psychological skills of outstanding athletes is about medium 
degree(Average 3.34), with “coachability” being the highest (3.58), “concentration” 
the lowest (2.95). 
 
2. Athletes of different gende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ariables of   
“motivation”, “peaking under pressure and coping with adversity”, “coachability” and 
“concentration”, and male have higher value than female. 
 
3. Whether athletes have taken the course of “exercise psychology” bring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riables of “motivation” and “self-confidence”, and the ones have 
taken the course have higher value. 
 
4. Athletes from different varsity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riable of 
“motivation”, and the ball-team has higher value. 
 
5. Athletes with different specialti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riables of 
“peaking under pressure and coping with adversity”, “self-confidence”, and the 
athletes with training 11 years have higher value. 
 
6. Athletes with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contests and competition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ariables of “motivation”, “peaking under pressure and coping with 
adversity”, “self-confidence”, and the athletes with forgien contest experiences have 
higher value. 
 
  The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help coaches, athletes, and counselors of colleges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skills of outstanding athletes and thus improve the 
performances. 
 
Key word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psycholog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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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 於 運 動 訓 練 內 容 全 面 發 展 與 提 昇 ， 使 比 賽 成 績 差 距 日

漸 縮 小 ， 競 爭 日 益 越 烈 ， 對 於 實 力 相 當 的 對 手 的 競 爭 ， 得 失

往 往 取 決 於 心 理 能 力 的 高 低 上 。 例 如 ， 賽 前 能 否 消 除 雜 念 、

擁 有 優 質 睡 眠，能 否 進 行 有 效 的 心 理 預 演（ 意 象 訓 練 ），賽 中

能 否 將 覺 醒 水 準 控 制 在 適 宜 的 程 度 ， 使 心 不 顫 、 手 不 抖 ， 能

否 阻 卻 觀 眾 乃 至 裁 判 的 干 擾，將 注 意 力 集 中 於 當 前 任 務 中 … . . .

等 等 ， 都 可 能 對 比 賽 結 果 產 生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 因 此 ， 如 何 在

賽 前 、 賽 中 進 行 有 效 的 心 理 調 整 以 便 技 術 、 戰 術 、 身 體 潛 力

的 充 分 發 揮 ， 達 到 最 佳 競 技 狀 態 ， 已 經 成 為 教 練 、 選 手 們 十

分 關 注 的 問 題 。  

現 代 運 動 訓 練 ， 除 了 身 體 、 技 術 、 戰 術 訓 練 外 ， 選 手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 也 成 為 追 求 卓 越 的 重 要 課 題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的 目 的 是 希 望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如 專 注 能 力 、

自 信 心 、 意 象 能 力 、 壓 力 控 制 、 情 緒 管 理 等 ， 能 應 用 於 競 賽

中 （ H o r n， 2 0 0 2， p . 4 1 0）。 研 究 顯 示 ， 運 動 表 現 水 準 愈 高 的

選 手 ， 其 所 具 備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種 類 愈 多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也 較 高（ E p s t e i n， 1 9 8 0；H a r r i s＆ R o b i n s o n， 1 9 8 6；O r l i c k，

1 9 9 0； O r l i c k＆ P a r t i n g t o n， 1 9 8 8）。 而 邱 玉 惠 （ 2 0 0 1）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 優 秀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得 分 顯 著 高 於 一 般 運 動

員 ， 此 表 示 優 秀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素 質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員 。 大 多

數 的 選 手 與 教 練 也 都 相 信 ， 在 競 賽 中 獲 得 勝 利 ， 琦 成 敗 歸 因

中，心 理 因 素 至 少 占 4 0 - 9 0 %（ W i l l i a m s＆ K r a n e，2 0 0 1）。E k l u n d



 2

（ 1 9 9 6）與 We i n b e r g 和 G o u l d（ 2 0 0 3）也 強 調 ， 運 動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的 重 要 性 ， 美 國 網 球 名 將 J i m m y  C o n n o r s 就 認 為 當 運

動 員 的 體 能 及 技 術 已 達 最 佳 狀 態 時 ， 比 賽 勝 負 有 9 0 %是 取 決

於 臨 場 的 心 理 狀 態 （ We i n b e r g， 1 9 8 8）。 更 進 一 步 說 ：「 心 理

準 備 （ m e n t a l  n e e d i n e s s） 是 通 往 卓 越 的 一 把 鑰 匙 ， 評 價 奧 運

會 的 成 敗 ， 身 、 技 、 心 三 因 素 中 ， 心 理 準 備 是 唯 一 指 標 。 」

（ O r l i c k  ＆  P a r t i n g t o n， 1 9 8 8； R u s h a l l， 1 9 8 9， p 1 6 5）。  

W i l l i a m s  與  K r a n e（ 2 0 0 1）認 為 ， 絕 佳 的 身 體 技 能 並 非

是 最 重 要 的 ， 特 定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才 是 創 造 顛 峰 表 現 的 重 要 因

素；鄭 溫 暖（ 2 0 0 4）也 曾 表 示：「 選 手 的 技 術、體 能 不 變，但

表 現 卻 有 明 顯 的 起 伏 ， 其 中 造 成 變 化 的 重 要 關 鍵 就 是 心 理 狀

態 的 改 變 。 」 也 就 是 說 ， 當 選 手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符 合 競

賽 情 境 或 挑 戰 的 需 求 時 ， 才 可 能 有 顛 峰 的 表 現

（ C s i k s z e n t m i h a l y i， 1 9 9 0； J a c k s o n， 2 0 0 0）。 另 外 G o u l d、

G u i n a n、 G r e e n l e a f、 M e d b e r y  ＆  P e t e r s o n（ 1 9 9 9） 也 指 出 ，

參 與 奧 運 會 的 優 秀 運 動 員 ， 其 心 理 特 質 包 含 了 高 度 專 注 力 、

自 信 心 、 良 好 的 壓 力 調 節 等 。  

我 國 在 1 9 9 6 亞 特 蘭 大、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的 競 技 舞 台 上，

表 現 不 如 預 期 的 理 想 ， 在 一 片 檢 討 聲 中 ， 咸 認 為 中 華 代 表 隊

錯 失 得 牌 機 會 的 主 要 原 因 ， 乃 是 選 手 的 心 理 建 設 與 訓 練 均 不

足 ， 且 缺 乏 長 期 又 有 系 統 的 心 理 訓 練 （ 民 生 報 ， 1 9 9 6； 邱 玉

惠， 2 0 0 1）。由 此 可 知 心 理 因 素 在 比 賽 中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及

我 國 在 此 方 面 的 不 足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自 民 國 五 十 年 創 校 以 來 培 育 近 萬 名 優

秀 體 育 及 運 動 教 練 人 才 ， 計 有 數 百 人 次 膺 選 代 表 我 國 參 加 歷

屆 亞 運 、 奧 運 及 其 他 國 際 賽 會 ， 並 時 有 優 異 表 現 ， 本 研 究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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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機 在 於 藉 由 「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了 解 目 前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各 類 運 動 代 表 隊 選 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現 況 ， 並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影 響 ， 研 究 結 果 可 提 供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教 練、選 手 的 參 考，教 練 可 針 對 選 手 不 足 的 地 方，

擬 定 選 手 個 人 或 團 體 的 心 理 訓 練 課 程 ， 提 升 選 手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將 來 在 比 賽 中 爭 取 最 佳 成 績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 據 上 述 的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了 解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現 況 。  

二、比 較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下，運 動 代 表 隊 員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差 異 。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 、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現 況 如 何 ？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四 節  研究假設 

 

基 於 上 述 的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本 研 究 的 假 設 如 下 ：  

一 、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現 況 在 中  

等 程 度 以 下 （ 平 均 得 分 在 三 分 以 下 ） 。  

二 、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下 ，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無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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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  

（ 一 ）  不 同 性 別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無 顯 著 差 異 。  

（ 二 ） 是 否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 其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無 顯 著 差

異 。  

（ 三 ） 不 同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無 顯 著 差 異 。  

（ 四 ） 不 同 專 長 經 歷 之 選 手 ， 其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無 顯 著 差 異 。  

（ 五 ） 不 同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之 選 手 ， 其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無 顯 著 差

異 。  

 

第 五 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 研 究 以 89 學 年 度 至 92 學 年 度 註 冊 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隊 員 為 研 究 對 象，於 2004 年 4 月 間 採 量 表 調 查 方 式 ，

調 查 受 試 者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現 況 ， 內 容 包 括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以

及 邱 玉 惠 （ 2001） 所 編 制 的 「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 以 所

獲 得 資 料 為 研 究 範 圍 。 量 表 的 作 答 ， 視 為 學 生 本 身 的 意 願 ，

研 究 者 無 法 控 制 其 反 應 ，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只 能 假 設 選 手 均 真 實

作 答 。  

 

第 六 節  名詞解釋 

 

一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Psychological Skills）  

 張 力 為 、 任 未 多（ 2 0 0 0）指 出 ，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係

指，運 動 員 在 比 賽 情 境 中，具 有 調 適 和 控 制 自 己 心 理 過 程 及

心 理 狀 態 的 技 術 及 可 適 當 處 理 並 調 適 可 能 影 響 運 動 表 現 因

素 之 能 力 。 本 研 究 所 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是 指 運 動 員 的 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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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量，採 用 邱 玉 惠（ 2 0 0 1）所 編 製 的「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所 測 得 之 分 數 。 量 表 內 包 含 五 個 向 度 ， 即「 動 機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可 教 導 性 」、「 自 信 心 」和「 專 注 」等 五 個

分 量 表 ， 得 分 越 高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越 高 ； 得 分 越 低 表 示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越 低。而 在 以 下 文 獻 中，原 研 究 者 所 稱 之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或 運 動 心 理 技 能，除 原 研 究 者 所 稱 之 名 稱 以 外，相 關 之

名 稱 ， 本 研 究 一 律 稱 為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二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優 秀 運 動 員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在 校 接 受 專 業 訓 練 ，

受 試 者 包 括 體 育 學 系 、 競 技 運 動 學 系 及 休 閒 運 動 學 系 之 大 學

部 學 生 與 研 究 生 等，總 人 數 6 6 2 人，在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中 有 4 4 8

人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比 賽， 1 6 2 人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

兩 類 受 試 者 約 佔 總 人 數 9 2 . 1 5﹪ ， 本 研 究 稱 優 秀 運 動 員 。  

三 、 動 機 （ M o t i v a t i o n）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對 於 個 人 運 動 表 現 有

高 度 的 自 發 性 ， 不 需 強 迫 就 會 主 動 參 與 訓 練 ， 自 訂 目 標 且 自

動 自 發 的 練 習 。  

四 、 壓 力 處 理 （ P e a k i n g  u n d e r  p r e s s u r e）  

指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在 面 對 壓 力 時 ， 將

之 化 為 一 股 挑 戰 的 力 量 ， 而 適 時 運 用 放 鬆 技 巧 ， 讓 身 心 維 持

最 佳 狀 態 。  

五 、 逆 境 調 適 (  C o p i n g  w i t h  a d v e r s i t y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在 訓 練 或 比 賽 中 面 臨

低 潮 或 挫 折 時 ， 能 以 正 向 且 積 極 之 態 度 面 對 ， 以 脫 離 困 境 。  

六 、 可 教 導 性 （ C o a c h a b i l i t y）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在 面 對 教 練 的 領 導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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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服 從 且 虛 心 的 態 度 接 受 教 練 的 指 正 ， 並 且 在 訓 練 課 程 上 保

持 良 好 的 學 習 態 度 。  

七 、 自 信 心 （ S e l f - c o n f i d e n c e）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在 訓 練 或 比 賽 中 對 於

自 己 的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很 有 把 握 ， 不 會 質 疑 個 人 運 動 技 術 。  

八 、 專 注 （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在 訓 練 或 比 賽 中 不 受

外 界 干 擾 或 他 人 影 響 ， 集 中 注 意 力 且 不 分 心 。  

九 、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本 研 究 依 據 專 長 項 目 之 屬 性，將 2 8 種 運 動 項 目 分 成 五 大

類 ， 分 別 為 ：  

(一 )個 人 球 類 ：  

比 賽 時 有 團 體 賽 與 個 人 賽 項 目 作 為 分 類 標 準 ， 共 有 四 種

運 動 種 類 ： 羽 球 、 桌 球 、 軟 式 網 球 、 網 球 共 1 0 8 人 。  

(二 )技 擊 類 ：  

比 賽 時 以 肢 體 或 兵 器 攻 擊 身 體 為 得 分 指 標 ， 在 室 內 有 裁

判 人 員 執 法，共 有 五 種 運 動 種 類：角 力、柔 道、拳 擊、跆 拳 、

擊 劍 、 劍 道 共 1 2 7 人 。  

(三 )個 人 項 目 ：  

比 賽 時 以 一 人 為 參 賽 單 位 ， 共 有 六 運 動 種 類 ： 高 爾 夫 、

射 箭 、 游 泳 、 舉 重 、 體 操 、 保 齡 球 共 9 6 人 。  

(四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  

主 要 以 田 徑 所 有 項 目 為 主 ， 而 臺 灣 體 院 因 學 校 課 程 編 排

需 要 ， 將 自 由 車 類 歸 於 中 長 跑 項 目 ； 拔 河 歸 類 在 擲 部 項 目 ，

所 以 自 由 車 與 拔 河 一 併 分 類 為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類 別 ， 故

本 類 分 別 為 中 長 跑 、 自 由 車 、 擲 部 、 拔 河 、 短 、 跳 部 共 1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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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五 )團 體 球 類 ：  

比 賽 以 團 體 方 式 競 賽，共 有 七 個 專 長 項 目，分 別 為 手 球、

足 球 、 壘 球 、 籃 球 、 棒 球 、 橄 欖 球 、 排 球 共 2 1 3 人 。  

十 、 運 動 專 長 經 歷  

專 長 經 歷 依 年 資 分 成 三 類  

(一 )一 至 五 年 。  

(二 )六 至 十 年 。  

(三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  

十 一 、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本 研 究 依 研 究 對 象 參 加 最 高 級 比 賽 經 歷 分 成 三 類 ：  

(一 )不 曾 參 加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會 之 選 手 。  

(二 )曾 參 加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之 選 手 。  

(三 )曾 參 加 國 際 比 賽 (亞 青 賽 、 世 青 賽 、 亞 洲 盃 、 東 亞 運 、 世

界 大 學 運 動 會 、 世 界 盃 、 亞 運 會 、 奧 運 )之 選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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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了 解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現 況 以 及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差 異 。 此 章 探 討 分 為 四 節 ， 分 別 探 討 一 、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發 展 ； 二 、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相 關 研 究 ；

三 、 提 昇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相 關 研 究 ； 四 、 小 結 。  

 

第 一 節  運動員競技心理技能量表的發展 

 

在 過 去 的 研 究 中 ， 有 關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與 運 動 表 現

的 關 係，自 1980 年 代 以 來 出 現 許 多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本 質 與 評

估 的 議 題 ， 而 關 於 衡 量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工 具 的 探 討 文 獻 才 明 顯

增 加 ， 初 見 Mahoney「 PSIS R-5」 （ 1988） 與 其 他 共 同 研 究

者 （ Mahoney＆ Aveney， 1977；Mahoney et al.,1987） 不 斷

的 發 展 及 幾 次 修 訂 後 發 展 出 「 運 動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 Psychological Skills Inventory for Sport; PSIS R-5），

共 有 45 題 六 個 向 度 ， 而 Chartrand et al.（ 1992） 引 用 後

結 果 發 現 各 分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及 建 構 效 度 不 佳 。 之 後 也 陸 續

出 現 各 家 相 關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國 外 有：Smith，Schutz，

Smoll＆  Ptacek「 ACSI-28」（1995）， 經 黃 崇 儒（ 2000）引

用 後 發 現 ， 量 表 修 正 後 的 建 構 效 度 可 以 接 受 ； 德 永 幹 雄

（ 1991） ； Tokunaga＆ Isogai（ 1996） 等 。 國 內 有 ： 廖 主 民

「 運 動 員 認 知 型 態 量 表 」 （ 1993） ， 經 黃 崇 儒 （ 2000） 引 用

後 結 果 發 現 整 體 模 式 適 合 度 不 理 想、建 構 效 度 不 佳；莊 仲 仁、

鄭 伯 壎、周 文 祥「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PCA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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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玉 輝、莊 仲 仁「 青 少 年 網 球 選 手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1995）；

鄭 溫 暖 「 優 秀 運 動 員 心 理 特 性 量 表 」 （ 2000） ； 此 上 三 組 量

表（ 莊、連、鄭 ），莊 仲 仁（ 1995）量 表 題 數 過 多（ 80 題 ），

連 玉 輝 （ 1995） 量 表 有 專 長 特 殊 性 （ 青 少 年 網 球 ） ， 故 目 前

除 周 文 祥 （ 1998） 、 陳 美 莉 （ 2000） 、 黃 國 恩 （ 2001） 外 ，

無 其 他 研 究 者 使 用，故 無 進 一 步 討 論 的 依 據；而 黃 崇 儒（ 2000）

也 發 現 「 ACSI-28 中 文 版 」 經 修 正 後 建 構 效 度 可 以 接 受 ， 但

模 式 應 再 修 正 ； 另 外 還 有 劉 琪 「 美 國 大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心 理 技

能 使 用 情 形 」 （ 2001） 以 及 邱 玉 惠 「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 2001） 之 自 編 量 表 。  

其 中 邱 玉 惠 （ 2001） 「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 考 驗 過

量 表 題 項 對 於 國 內 選 手 的 適 合 度 ， 其 基 於 良 好 的 理 論 架 構 及

足 夠 的 實 徵 資 料 ， 並 採 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來 考 驗 其 建 構 效

度，累 積 解 釋 總 變 異 量 為 58.43%，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與 信

度 。 在 國 內 近 期 期 刊 有 關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論 文 中 ， 東 方 介 德 、

鄧 碧 珍（ 2003）；董 俊 男、洪 崇 嘉、季 力 康、張 木 山（ 2003）；

謝 謨 郁 、 李 淑 惠 、 林 文 郎 （ 2003） ； 鄧 碧 惠 、 洪 偌 懷 、 陳 君

裕 （ 2004a） 以 及 鄧 碧 惠 、 洪 偌 懷 、 陳 君 裕 （ 2004b） 等 研 究

均 使 用 邱 玉 惠「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2001）的 自 編 量 表 ，

不 言 自 明 其 為 目 前 取 捨 各 家 優 缺 點 的 晚 出 量 表 。  

上 述 眾 家 量 表 的 研 究 使 我 們 更 加 認 識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測 量 工 具 與 運 動 表 現 間 之 關 係 ， 以 下 為 相 關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各 因 素 、 構 面 、 題 數 摘 要 表 。 見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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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綜 合 摘 要 表  

研 究 者  年 度 因     素  構 面
題 數

問 題
題 數

M a h o n e y  1 9 8 8
抗 焦 慮 能 力、專 注、自 信
心、心 理 準 備、動 機 與 團
隊 焦 點  

6  4 5  

S m i t h， S c h u t z， S m o l l
＆ P t a c e k  1 9 9 5

壓 力 危 機 處 理、不 憂 慮 、
逆 境 中 的 調 適、注 意 力 集
中 、 目 標 設 定 與 心 理 準
備、自 信 心 與 成 就 動 機 、
可 教 導 性  

7  2 8  

德 永 幹 雄  1 9 9 1 競 技 意 欲、安 定 與 集 中 、
自 信、作 戰 能 力、協 調 性  5  5 2  

To k u n a g a＆ I s o g a i  1 9 9 6
耐 心、不 屈 服、潛 能 實 現
的 決 心 、 贏 的 決 心 、 信
心、放 鬆 能 力、專 心、策
略 及 合 作 性  

9  2 0  

廖 主 民  1 9 9 3 專 注 力、自 信 心、抗 焦 慮
能 力 、 動 機 與 心 理 準 備  5  3 6  

莊 仲 仁 、 鄭 伯 壎 、  
周 文 祥  1 9 9 5

自 我 功 效、超 越 企 圖、目
標 導 向、意 向 模 擬、外 在
因 素、自 我 控 制、決 策 判
斷 、 專 注 幅 度 、 自 我 激
勵 、 團 隊 精 神 、 求 勝 意
志 、 平 常 心 境 、 優 勢 風
格 、 競 賽 意 念  

1 4  8 0  

連 玉 輝 、 莊 仲 仁  1 9 9 5
專 注 與 自 信 、 挑 戰 與 訓
練、戰 略 與 戰 術、信 心 與
積 極、目 標 與 計 畫、競 賽
焦 慮 、 奮 戰 到 底  

7  4 4  

鄭 溫 暖  2 0 0 0
動 機、調 整 能 力、情 緒 穩
定 性 、 自 我 激 勵 、 自 信
心、目 標 導 向 與 再 度 專 注  

7  3 3  

黃 崇 儒  2 0 0 0
因 應 困 境、適 應 壓 力、目
標 設 定 、 專 注 、 免 於 擔
憂、成 就 動 機、適 應 教 練  

7  2 8  

劉 琪  2 0 0 1
目 標 設 定、積 極 的 自 我 對
話、集 中 注 意 力、建 立 自
信 心、克 服 逆 境、增 強 抗
壓 性 以 及 控 制 喚 醒 水 準  

7  7  

邱 玉 惠  2 0 0 1
動 機、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可 教 導 性 、 自 信 心 、
專 注  

5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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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動員競技心理技能的相關研究 

 

一 、  國 外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相 關 研 究  

有 關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研 究 濫 觴 於 國 外 的 各 家 心 理 學 者 ，

由 於 資 源 豐 富 ， 且 不 乏 世 界 頂 尖 的 優 秀 運 動 員 作 為 研 究 樣

本 ， 在 多 元 文 化 刺 激 的 研 究 體 系 裏 ， 嚴 謹 與 追 根 究 底 的 學 者

態 度 讓 抽 象 的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研 究 不 斷 的 推 陳 出 新 ， 紮 實

的 轉 化 呈 現 出 許 多 經 過 嚴 密 量 化 且 具 象 的 豐 碩 成 果 。  

Mahoney ＆  Aveney（ 1977） ， 以 13 名 美 國 參 加 奧 運 選

拔 賽 的 體 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入 選 及 落 選 選 手 其 心 理 狀

態 的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入 選 的 運 動 員 在 心 理 狀 態 的 表 現 較 有 自

信 ， 在 訓 練 及 比 賽 時 運 用 較 多 的 自 我 對 話 技 巧 ， 另 外 入 選 選

手 在 比 賽 前 的 焦 慮 狀 態 較 落 選 選 手 為 高 。 而 Highlen ＆  

Bennett（ 1979），以 加 拿 大 國 家 級 角 力 選 手 為 受 試 對 象，探

討 入 選 及 落 選 選 手 其 心 理 狀 態 的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入 選 選 手

在 比 賽 時 焦 慮 狀 態 較 落 選 選 手 為 低 ， 而 且 入 選 選 手 較 落 選 選

手 專 注 於 特 殊 移 動 方 位 的 判 斷 ， 而 且 較 不 受 觀 眾 的 影 響 。  

由 以 上 兩 研 究 可 知 ， 技 術 水 準 較 優 的 入 選 選 手 其 賽 前 焦

慮 較 落 選 選 手 高 ， 而 賽 時 焦 慮 則 較 低 。  

Mahoney(1987)，以「 運 動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Psychological 

Skill Inventory for Sports,簡 稱 PSIS） ， 針 對 23 種 不 同

運 動 項 目，713 名 運 動 員 及 16 位 心 理 學 家 進 行 測 試，結 果 在

焦 慮 、 專 注 、 信 心 、 心 理 準 備 、 動 機 及 團 隊 六 個 分 量 表 的 表

現 上 ， 發 現 優 秀 選 手 （ 曾 獲 得 奧 運 、 世 運 及 國 家 運 動 會 金 牌

得 主 ） ， 有 較 少 的 焦 慮 問 題 ， 較 佳 的 專 注 技 巧 ， 較 高 的 自 信

心 ， 較 多 的 自 我 暗 示 和 較 的 運 動 表 現 ， 而 另 外 發 現 女 性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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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較 男 性 運 動 員 容 易 緊 張 與 焦 慮 。 另 外 ， White（ 1993） 以

131 名 大 學 男 女 選 手 為 對 象 ， 探 討 不 同 性 別 選 手 其 心 理 狀 態

的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女 子 滑 雪 選 手 較 男 子 滑 雪 選 手 有 更 高 的

團 隊 取 向 ， 而 隊 員 彼 此 間 的 交 往 及 聯 絡 情 形 ， 女 子 選 手 要 較

男 子 選 手 為 佳 。 可 知 優 秀 選 手 的 確 有 較 佳 的 心 理 特 質 ， 男 、

女 選 手 在 心 理 特 質 上 也 有 差 異 ， 值 得 更 進 一 步 探 討 。  

Orlick 與 Partington（ 1988） ， 以 晤 談 和 量 表 施 測 的

方 式 調 查 加 拿 大 參 加 夏 、 冬 季 奧 運 代 表 隊 ， 共 234 人 。 探 討

這 些 優 秀 選 手 在 最 佳 表 現 和 最 差 表 現 時 的 認 知 方 式 和 策 略 的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 注 意 力 集 中 」 和 「 意 象 能 力 」 兩 種

因 素 與 「 高 水 準 的 運 動 表 現 」 有 顯 著 相 關 。 相 類 似 的 研 究 也

有 Eklund（ 1991） ， 其 訪 問 32 名 大 學 角 力 選 手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積 極 的 期 望 」、「 完 全 集 中 注 意 力 」、「 高 度 信 心 」、

「 工 作 專 注 力 」 、 「 提 高 覺 醒 」 、 「 緊 張 度 」 以 及 提 昇 努 力

水 準 皆 與 運 動 員 表 現 有 相 關 。 這 兩 個 研 究 也 提 供 了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與 「 高 水 準 的 運 動 表 現 」 有 顯 著 相 關 的 重 要 概 念 。  

當 需 要 考 量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課 程 的 適 合 度 時 ， Maniar、

Curry、 Sommers-Flanagan & Walsh (2001)以 參 加  NCAA 籃

球 訓 練 營 的 60 名 學 生 運 動 員 為 受 試 者 ， 以 「 The athlete 

preference questionnaire（ APQ）」量 表 評 量 ， 提 出 當 其 面

對 「 中 途 退 出 」 、 「 嚴 重 受 傷 後 歸 隊 」 與 「 希 望 有 更 好 的 表

現 」 等 三 個 假 設 性 問 題 時 的 處 置 。 結 果 顯 示 ， 當 學 生 運 動 員

面 對 與 運 動 專 業 有 關 的 問 題 時 ， 會 向 教 練 求 助 ； 反 之 ， 當 面

對 與 運 動 專 業 無 關 的 問 題 時 ， 才 會 向 運 動 心 理 諮 商 員 求 助 。

另 外 ， 「 目 標 設 定 」 與 「 意 象 訓 練 」 是 學 生 運 動 員 最 喜 歡 的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課 程 ， 而 較 不 喜 歡 催 眠 與 藥 物 治 療 。 可 知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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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技 能 訓 練 的 課 程 與 運 動 專 業 間 仍 有 一 些 距 離 ， 選 手 在 投 入

訓 練 的 「 課 程 」 與 「 教 導 對 象 」 選 擇 上 ， 有 許 多 可 探 討 的 空

間 。  

二 、  國 內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相 關 研 究  

   國 內 有 關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研 究 也 呈 現 了 許 多 面 象，從 不 同

的 角 度 、 思 維 去 探 討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與 運 動 表 現 的 關 係 ， 其 研

究 成 果 也 突 顯 出 「 本 土 」 融 合 外 國 研 究 的 嶄 新 範 疇 ， 對 國 內

的 優 秀 運 動 員 、 教 練 群 ， 乃 至 運 動 心 理 學 家 ， 均 提 供 不 少 可

參 酌 的 資 料 與 建 議 。  

   周 文 祥（ 1993）運 用「 PSIS 量 表 」，以 99 名（ 男 59、女

40） 參 加 第 二 十 四 屆 大 專 院 校 桌 球 賽 甲 組 球 員 為 對 象 ， 藉 以

探 討 性 別 與 運 動 心 理 技 能 之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男 性 運 動 員 在

信 心 、 動 機 及 心 理 準 備 等 因 素 上 較 女 性 運 動 員 高 ， 但 在 焦 慮

方 面 ， 則 低 於 女 性 運 動 員 ； 同 時 也 發 現 ， 訓 練 年 數 愈 長 其 團

隊 精 神 也 愈 佳 。 另 外 古 國 華 （ 1994） 也 以 北 縣 十 所 國 民 中 學

男 女 校 隊 運 動 員 123 名（ 男 74，女49）為 研 究 對 象，探 討 國

中 田 徑 及 球 類 校 隊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表 現 水 準 ， 結 果 發

現 ， 男 子 運 動 員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表 現 水 準 普 遍 優 於 女 性 運 動

員 ， 特 別 是 在 動 機 和 自 信 心 方 面 。 謝 謨 郁 、 李 淑 惠 、 林 文 郎

（ 2003） 的 研 究 結 果 也 可 為 茲 驗 證 ， 其 以 台 灣 第 三 十 三 屆 大

專 運 動 會 122 名 撞 球 參 賽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分 析 大 專 撞 球 選

手 在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水 準 及 不 同 性 別 、 運 動 經 歷 選 手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選 手 在 「 壓 力 」 因 素 達

顯 著 差 異；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總 分 平 均 則 男 性 明 顯 優 於 女 性 選 手。 

   由 此 足 見，國 內 的 研 究 也 多 呈 現 出 男、女 運 動 員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但 男 、 女 的 評 價 各 有 優 劣 ， 在 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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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各 個 向 度 上 互 有 高 低 ， 莫 衷 一 是 。  

   又 如，粘 慧 珍、郭 癸 賓（ 2001），以 二 年 內 曾 參 加 全 國 射

擊 比 賽 之 射 擊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以「 運 動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廖

主 民 ， 1993） 為 研 究 工 具 ， 探 討 國 內 手 步 槍 射 擊 選 手 其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之 差 異 情 形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以 「 動

機 」 為 最 高 ； 男 性 在 自 信 心 向 度 上 優 於 女 性 選 手 。 此 研 究 也

可 見 出 男 、 女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上 的 差 異 ， 及 引 出 了 特 殊 運 動

專 長 有 特 出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這 個 議 題 。  

    基 於 特 殊 運 動 專 長 有 特 出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這 個 問 題 ， 鄧

碧 惠、洪 偌 懷、陳 君 裕（ 2004a），以 260 位 業 餘 高 爾 夫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國 內 業 餘 高 爾 夫 選 手 不 同 性 別 、 技 能 水 準

其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差 異 情 形 。 結 果 發 現 ， 男 選 手 在 「 壓 力 調

適 」 與 「 自 信 心 」 兩 項 因 素 ， 顯 著 高 於 女 選 手 ； 而 女 選 手 則

是 在「 可 教 導 性 」上 顯 著 高 於 男 子 選 手。鄧 碧 惠 等 人（ 2004b），

又 以 同 一 批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另 外 探 討 男 、 女 業 餘 高 爾 夫 選

手 心 理 技 能 與 自 信 心 來 源 之 間 的 差 異 ， 結 果 為 女 選 手 在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上 顯 著 高 於 男 選 手。由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法 發 現，

與 男 選 手 八 個 自 信 心 來 源 均 達 正 相 關 之 心 理 技 能 為 「 壓 力 調

適 」 與 「 自 信 心 」 ， 而 女 選 手 以 「 動 機 」 與 「 可 教 導 性 」 與

自 信 心 來 源 最 為 密 切 。 由 此 研 究 的 結 果 可 顯 見 ，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的 向 度 中 ， 男 、 女 在 各 個 向 度 的 能 力 高 低 有 一 些 差 異 ， 且

部 分 向 度 與 自 信 心 呈 現 正 相 關 。  

    連 玉 輝 、 莊 仲 仁 （ 1995） ， 也 以 參 加 全 國 青 少 年 網 球 排

名 賽 的 14、16、18 歲 組 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使 用「 青 少 年 網 球

選 手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量 表 」 測 量 ， 結 果 發 現 ， 在 運 動 表 現 上 專

注 與 自 信 、 挑 戰 與 訓 練 、 戰 略 與 戰 術 、 信 心 與 積 極 、 目 標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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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以 及 競 賽 焦 慮 ， 三 個 年 齡 組 都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青 少 年 網

球 選 手 中 ， 運 動 表 現 好 的 一 組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較 高 於 運

動 表 現 差 的 一 組。其 研 究 結 果，也 直 接 支 持 了 廖 主 民（ 1993）

與 朱 素 鑾 （ 1996） 對 於 不 同 運 動 水 準 的 選 手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差 異 研 究 ， 同 時 也 驗 證 了 不 同 年 齡 組 有 不 同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  

    而 不 同 的 運 動 、 比 賽 經 歷 是 否 為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高 低 的 指

標 ， 康 正 男 （ 1996） 以 參 加 八 十 二 學 年 度 全 國 大 專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之 大 專 甲 、 乙 組 棒 球 選 手 共 324 人 （ 甲 組 93 人 ， 乙 組

231 人 ）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不 同 水 準 （ 甲 、 乙 組 ） 、 運 動 年

齡 ， 參 賽 次 數 及 不 同 守 備 區 域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狀 態 ，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組 別 方 面 甲 組 選 手 優 於 乙 組 選 手 ； 不 同 球 齡 方 面 ，

高 球 齡 明 顯 優 於 低 球 齡 選 手 ； 不 同 參 加 次 數 方 面 ， 高 參 賽 次

數 者 明 顯 優 於 低 參 賽 次 數 者 ； 不 同 守 備 位 置 方 面 則 未 具 顯 著

差 異 。 由 此 研 究 可 以 看 出 ， 較 具 經 驗 的 選 手 ， 有 較 優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故 運 動 專 長 與 比 賽 經 驗 也 是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高 低 的

觀 測 指 標 。  

   而 黃 淑 真 （ 1998） 以 84 年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 臺 灣 區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景 文 盃 之 競 技 體 操 選 手 為 對 象（ 男 選 手 70 人、女

選 手 86 人，共 156 人 ）。探 討 競 技 體 操 選 手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與 運 動 表 現 的 關 係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高 中 選 手 在 「 動 機 」 與

「 專 注 」 兩 個 因 素 比 其 他 等 級 好 ； 而 國 中 為 「 信 心 」 和 「 動

機 」 兩 個 因 素 比 其 他 等 級 好 ； 訓 練 年 數 越 長 心 理 準 備 因 素 越

好 。  

    另 外，周 文 祥（ 1998）以 385 位 大 專 足 球 運 動 員 為 對 象 ，

使 用 莊 仲 仁 等 人 （ 1995， 1996） 所 編 製 的 「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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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表 」 （ PCAS） 施 測 ， 分 析 我 國 大 專 足 球 運 動 員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向 度 的 「 自 覺 重 要 性 」 與 「 實 際 運 用 情 形 」 。 結 果 發 現

大 專 足 球 運 動 員 在 十 四 個 向 度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其 「 自 覺 重

要 性 」 與 「 實 際 運 用 情 形 」 的 向 度 全 部 達 顯 著 差 異 。 在 「 自

覺 重 要 性 」方 面，前 五 名 的 順 位 分 別 為 求 勝 意 志、團 隊 精 神 、

外 在 因 應、決 策 判 斷 及 目 標 取 向；而「 實 際 運 用 情 形 」方 面 ，

前 五 名 的 向 度 分 別 為 求 勝 意 志 、 團 隊 精 神 、 超 越 企 圖 、 專 注

幅 度 與 優 勢 風 格 。  

    由 上 兩 組 研 究 可 知 ， 不 同 的 技 術 水 準 、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

運 動 專 長 的 選 手 ， 其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向 度 的 優 勢 取 向 也 不 相

同 。  

    陳 美 莉（ 2000），以 87 年 大 專 盃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男 女、甲

乙 組 共 340 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 PCAS）為 研 究 工 具 ，主 要 探 討 台 大 選 手（ 16 人 ）與 大 專 盃

選 手 （ 272 人 ） 的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決 策 判 斷 、 平 常

心 、 自 控 能 力 以 及 競 賽 意 念 等 向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除 了 「 競

賽 意 念 」 向 度 較 高 外 ， 其 餘 向 度 台 大 選 手 都 比 大 專 選 手 低 。

但 深 究 其 產 生 差 異 的 原 因 ， 可 能 出 自 二 母 體 樣 本 數 差 異 過 大

所 致 ， 並 非 真 有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上 的 差 異 。  

    有 關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課 程 適 合 度 與 否 的 問 題 ， 劉 琪

（ 2001） 以 美 國 大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 共 165 位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調 查 美 國 大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應 用 情 形 ， 結

果 發 現 ， 運 動 員 認 為 最 重 要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課 程 為 建 立 自 信

心 ， 最 常 被 訓 練 的 課 題 為 目 標 設 定 。 另 外 ， 在 運 動 心 理 諮 商

師 訓 練 過 程 中 ， 最 有 效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為 積 極 的 自 我 對 話 。

而 總 樣 本 中 83﹪ 的 運 動 員 證 實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確 可 以 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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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提 昇 運 動 表 現 水 準 。 基 於 此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中 有 關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的 適 合 度 與 否 ， 也 可 列 為 一 個 檢 驗 的 指 標 。  

    關 於 優 秀 運 動 員 的 心 理 特 質 研 究 方 面 ， 廖 主 民 （ 1993）

以 35 名 達 到 1994 年 亞 洲 運 動 會 培 訓 標 準 的 優 秀 運 動 員 ， 及

28 名 在 過 去 兩 年 未 曾 在 全 國 賽 進 入 前 八 名 的 一 般 運 動 員（ 合

計 63 名，對 照 組 ）為 對 象，以 探 討 優 秀 球 員 之 認 知 型 態，結

果 發 現，優 秀 運 動 員 有 較 佳 的 焦 慮 抵 抗 力，較 高 度 的 專 注 力，

較 充 分 的 自 信 心 ， 較 有 效 的 自 我 對 話 ， 高 品 質 的 心 象 和 較 強

烈 的 動 機。另 外，朱 素 鑾（ 1996）以 參 加 第 26 屆 大 專 運 動 會

的 男 女 田 徑 運 動 員 共 221 人，（ 男 143 人；女 78 人 ）為 研 究

對 象，運 用 廖 主 民（ 1993）所 編 定 的「 運 動 員 認 知 型 態 量 表 」，

探 討 大 專 田 徑 運 動 員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 結 果 發 現 ， 大 專

甲 組 的 田 徑 運 動 員 在 焦 慮 、 動 機 、 心 理 準 備 三 個 因 素 上 比 大

專 乙 組 好 ； 在 性 別 上 男 性 在 焦 慮 、 自 信 心 、 動 機 三 個 因 素 比

女 性 好 。 由 此 可 見 ， 國 內 的 相 關 研 究 也 一 致 指 出 優 秀 運 動 選

手 的 確 有 較 佳 的 心 理 特 質 。  

    黃 國 恩 （ 2001） 也 以 參 加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全 國 大 專 盃 336

位（ 男 239 人，女 97 名 ）柔 道 選 手 為 對 象，做「 期 望 的 」與

「 實 際 表 現 的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差 異 分 析 。 依 據 莊 仲 仁 等 人

（ 1995， 1996） 所 編 製 的 「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量 表 」 （ PCAS） 施

測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在 決 策 判 斷 、 自 我 控 制 、 意 象

模 擬 三 種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男 性 比 女 性 有 較 高 的 心 理 技 能

表 現 ； 不 同 訓 練 年 數 在 團 隊 精 神 、 決 策 判 斷 、 超 越 企 圖 、 自

我 控 制 、 意 象 模 擬 及 自 我 激 勵 六 種 因 素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訓 練

年 數 在 一 年 以 下 的 「 期 望 的 」 與 「 實 際 表 現 的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差 異 高 於 八 年 以 上 ； 不 同 年 段 別 除 「 平 常 心 境 」 外 無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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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 其 餘 八 個 向 度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上 段 選 手 與 末 段 選

手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契 合 度 上 較 高 、 不 同 參 賽 經 驗 的 選 手 在 平 常

心 境 、 決 策 判 斷 、 超 越 企 圖 、 自 我 控 制 、 意 象 模 擬 及 自 我 激

勵 都 有 顯 著 差 異 ， 區 運 及 選 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契 合 度 上 較 縣 市

級 選 手 高 。  

    由 朱 素 鑾 （ 1996） 、 廖 主 民 （ 1993） 與 黃 國 恩 （ 2001）

的 研 究 ， 可 以 顯 見 的 是 技 術 水 準 較 高 的 選 手 具 有 穩 定 的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水 平 。 且 特 別 的 是 ， 「 期 望 的 」 與 「 實 際 表 現 的 」

的 差 異 不 大 ， 即 是 平 日 訓 練 所 準 備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即 可 於 正

式 比 賽 中 運 用 出 來 ， 且 益 加 證 明 優 秀 選 手 在 各 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向 度 的 運 用 上 ， 具 有 不 錯 的 品 質 。 從 東 方 介 德 、 鄧 碧 珍

（ 2003） 的 研 究 結 果 中 也 可 得到 相 符 的 映 證 ， 其 以 參 加 91

年 度 甲 組 籃 球 聯 賽 之 選 手（ 共 68 人 ）為 研 究 對 象，探 討 不 同

水 準 、 年 齡 、 運 動 年 齡 之 國 內 甲 組 籃 球 選 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差 異 與 相 關 情 形。結 果 發 現，選 手 在「 專 注 」、「 壓 力 因 應 」

兩 項 因 素 偏 低 ； 不 同 競 技 水 準 選 手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方 面 ， 國

手 組 在 「 壓 力 因 應 」 、 「 專 注 」 及 「 自 信 心 」 三 個 向 度 上 ，

顯 著 高 於 非 國 手 組 。  

    由 以 上 的 文 獻 中 可 知 ， 選 手 的 技 術 水 準 與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平 可 呈 現 正 相 關 。  

    但 是 ， 技 術 水 準 與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平 在 一 些 研 究 中 並 非

可 呈 現 完 美 的 正 相 關，也 有 出 人 意 表 者。如 董 俊 男、洪 崇 嘉 、

季 力 康、張 木 山（ 2003）的 研 究，其 以 參 加 2002 年 釜 山 亞 運

男、女 排 球 代 表 隊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診 斷 評 估 2002 年 釜 山 亞

運 男 女 排 球 代 表 隊 選 手 （ 男 12 人 、 女 16 人 ）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與 心 理 困 擾 上 之 情 形 。 結 果 發 現 ， 女 子 隊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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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可 教 導 性 」 得 分 高 於 其 他 四 個 變 項 ， 而 「 專 注 」 與 「 自

信 心 」 因 素 較 低 的 得 分 ， 更 低 於 大 專 一 級 球 隊 。 男 子 隊 之 心

理 技 能 以 「 專 注 」 得 分 高 於 其 他 四 個 變 項 ， 而 以 「 動 機 」 因

素 較 低，且 低 於 大 專 一 級 球 隊。性 別 差 異 方 面，女 子 隊 在「 專

注 」 、 「 自 信 心 」 顯 著 低 於 男 子 隊 ； 男 子 隊 則 在 「 動 機 」 及

「 可 教 導 性 」 顯 著 低 於 女 子 隊 。 而 全 體 選 手 認 為 目 前 心 中 最

困 擾 之 前 三 大 因 素 為 「 倦 怠 低 潮 」 、 「 傷 害 復 健 」 與 「 學 業

前 途 」 。  

    由 此 ， 國 家 代 表 隊 的 部 分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向 度 低 於 大 專 一

級 球 隊 的 情 形 可 能 所 在 多 有 ， 非 僅 只 於 排 球 隊 中 出 現 ！ 但 礙

於 文 獻 零 星 ， 無 法 就 各 運 動 專 長 統 合 探 討 ， 故 沒 有 一 致 的 結

論 。 所 以 ， 技 術 水 準 與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平 的 關 係 仍 是 一 個 值

得 繼 續 探 討 的 主 題 ， 若 能 以 一 所 具 有 各 種 優 秀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體 育 學 院 為 樣 本 ， 應 可 避 去 僅 針 對 單 一 球 隊 研 究 的 外 在 效 度

不 足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高 低 也 可 呈 現 心 理 健 康 的 指 數 ， 一 如 陳

瑞 台 （ 1998） 以 12 名 輪 椅 籃 球 選 手 和 22 名 普 通 輪 椅 受 試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Mahoney（ 1988） 「 PSIS R-5」 量 表 進 行 分

析 討 論，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輪 椅 籃 球 選 手 在 焦 慮 控 制、心 理 準 備、

運 動 動 機 和 團 隊 精 神 方 面 與 普 通 輪 椅 受 試 者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輪 椅 籃 球 選 手 心 理 健 康 程 度 較 高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高 低

顯 然 有 了 多 元 的 預 測 指 標 。  

    劉 榮 聰 、 吳 福 明 （ 1997） ， 以 82 年 台 灣 區 運 動 會 117

名 排 球 選 手 （ 男 子 60 人 、 女 子 57 人 ） 為 對 象 ， 探 討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球 齡 、 運 動 專 長 及 不 同 運 動 水 準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狀 態 ， 結 果 發 現 ； 男 子 選 手 在 年 齡 、 球 齡 、 信 心 及 動 機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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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高 於 女 子 選 手 ， 但 在 焦 慮 因 素 上 則 低 於 女 子 選 手 ； 不 同 年

齡 組 別 的 男 子 選 手 在 焦 慮 、 動 機 因 素 上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 不 同

年 齡 組 別 的 女 子 選 手 僅 在 專 注 方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另 外 ， 黃 永

賢 （ 2000） ， 也 以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校 代 表 隊 運 動

員（ 男 177 人，女 91 人 ）共 268 人 為 研 究 對 象，探 討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 的 現 況 。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與 不 同 球 齡 代 表 隊 運 動 員 在 「 自 我 控 制 」 因 素 上 ， 有 顯 著 差

異 ， 20 歲 （ 含 ） 以 上 比 20 歲 以 下 有 較 高 的 自 我 控 制 能 力 ；

而 不 同 性 別 方 面 ， 在 「 求 勝 意 志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生 較 女

生 友 較 高 的 由 勝 意 志 ； 不 同 球 齡 組 在 「 自 我 控 制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球 齡 6 年 以 上 者 有 較 高 的 自 我 控 制 能 力 。 此 兩 組 研 究

均 進 一 步 的 顯 示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高 低 的 觀 察 指 標 可 包 含 性

別 、 年 齡 、 運 定 經 歷 、 運 動 專 長 及 不 同 運 動 水 準 等 。  

 

第 三 節  提昇運動員競技心理技能的相關研究 

 

國 內 關 於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對 運 動 學 習 或 表 現 的 影 響 ，

近 幾 年 已 呈 現 一 些 研 究 （ 王 明 鴻 ， 2001； 王 建 長 ， 1995； 白

貞 姬，1986；卓 俊 伶，1985；吳 百 彩，1997；彭 譯 箴，1997；

鄭 焜 杰 ， 2002） 。 這 些 研 究 以 操 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的 處 置

為 主 ， 為 求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處 置 的 有 效 性 ， 其 研 究 方 法 的

特 色 是 將 受 試 者 分 為 實 驗 組 與 控 制 組 的 處 置 操 弄 ， 觀 察 處 置

操 弄 前 、 後 的 運 動 表 現 差 異 ， 其 研 究 結 果 的 共 同 點 為 被 操 弄

的 「 心 理 技 能 」 的 實 驗 組 有 正 增 強 的 運 動 表 現 。 然 而 ， 特 別

的 是 ， 部 分 研 究 （ 白 貞 姬 ， 1986； 吳 百 彩 ， 1997； 卓 俊 伶 ，

1985） 認 為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在 一 、 二 週 後 的 保 留 測 驗 ， 實



 21

驗 組 與 各 控 制 組 間 便 無 顯 著 差 異 ； 也 即 是 說 ， 於 實 驗 操 弄 的

心 理 技 能 在 一 、 二 週 後 便 失 去 效 果 ， 與 無 任 何 處 置 的 控 制 組

受 試 者 ， 在 運 動 表 現 上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此 一 結 果 ， 應 可 印 證

Orlick & Partington（ 1988） 所 言 ， 「 運 動 選 手 若 想 要 有 發

揮 潛 能 的 表 現 ， 與 穩 定 的 演 出 ， 必 是 源 於 持 續 的 、 精 確 的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 以 養 成 心 理 的 準 備 程 度 」 。  

    所 以 ， 經 由 實 驗 所 操 弄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無 法 使 選 手 將

訓 練 的 效 果 持 續 在 往 後 的 運 動 表 現 上 （ 白 貞 姬 ， 1986； 吳 百

彩 ， 1997； 卓 俊 伶 ， 1985） 。  

    因 此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需 要 教 導 與 練 習 ， 如 同 競 技 專 長 的

訓 練 ， 有 其 階 段 性 的 策 略 （ 李 誠 志 、 馮 煒 權 、 過 家 興 、 駱 勤

方 ， 1994， p.91）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若 能 充 分 的 應 用 於 加 強 運

動 表 現 ， 則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訓 練 與 身 體 的 訓 練 一 樣 ， 均 涉 及

到 行 為 的 改 變 ， 其 目 的 都 是 要 讓 運 動 表 現 更 好 （ 鄭 溫 暖 、 曾

玉 華 ， 2001） 。  

    林 華 韋 、 楊 賢 銘 （ 1990） 就 一 般 棒 球 教 練 對 於 優 秀 選 手

之 選 材 方 法 中 ， 提 出 優 良 「 心 理 品 質 」 的 主 、 客 觀 因 素 ： 能

承 受 緊 張 、 壓 力 、 注 意 力 集 中 、 意 志 力 強 、 情 緒 穩 定 、 判 斷

力 好 、 能 準 確 控 制 動 作 和 力 量 、 態 度 積 極 、 責 任 感 、 勤 快 認

真 、 好 學 、 鬥 志 強 烈 。 換 言 之 ， 具 有 此 優 良 「 心 理 品 質 」 的

選 手 ， 就 應 是 一 位 有 潛 力 的 優 秀 運 動 員 ， 而 其 所 謂 之 「 心 理

品 質 」 即 是 本 論 文 所 說 的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 因 此 ， 對 於 如

何 提 升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便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課 題 ！  

    在 此 之 前 ， 便 需 要 一 個 良 好 的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訓 練 計

畫 （ Horn， 2002） 。 首 先 ， 教 練 和 選 手 必 須 要 相 信 它 ， 才 能

發 揮 功 效，而 且 是 互 相 信 賴 與 尊 重，也 就 是 要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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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 是 要 明 確 的 說 明 運 動 員 運 動 員 的 心 理 情 況 ， 我 們 可 以

從 一 般 的 晤 談 ， 或 隊 員 與 教 練 的 訊 息 ， 來 了 解 影 響 運 動 表 現

的 心 理 原 因 在 哪 裡 ？ 甚 至 可 用 一 些 量 表 來 調 查 原 因 ， 並 且 發

展 選 手 的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訓 練 計 畫 ， 根 據 影 響 他 的 表 現 原

因 ， 以 及 心 理 狀 態 ， 找 出 一 些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的 訓 練 方 法

及 技 巧 ， 然 後 擬 好 計 畫 再 一 一 的 實 施 ， 且 不 斷 的 評 估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訓 練 是 否 對 他 的 運 動 表 現 有 改 善 ， 不 斷 的 檢 討 ，

加 以 改 進 ， 以 了 解 真 正 的 問 題 所 在 ， 這 就 是 實 施 「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 訓 練 的 流 程 （ 如 圖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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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續 評 量  
與 危 機 處 理  

． 與 運 動 員 交 談
． 觀 察 運 動 員 表 現  
． 發 展 相 互 信 賴 與 尊 敬  
． 獲 取 承 諾  

明 確 的 陳 述  

發 展 心 理  

訓 練 計 畫  

． 心 理 測 驗  
． 一 般 心 理 晤 談  
． 獲 取 隊 員 與 教 練 訊 息  

． 評 量 工 作 本 質  
． 找 出 需 要 的 技 巧  

． 教 導 特 殊 技 巧  
． 實 施 訓 練 計 畫  

． 視 進 步 情 形  
． 教 導 新 技 巧  
． 必 要 時 給 予 諮 商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圖 2 - 1  「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訓 練 流 程 圖（ 摘 自 楊 賢 銘， 1 9 9 8， p 2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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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本 研 究 使 用 邱 玉 惠 （ 2001） 「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的 五 個 向 度 ， 「 動 機 」 、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 「 可 教

導 性 」 、 「 自 信 心 」 和 「 專 注 」 而 言 ， 各 個 向 度 與 運 動 表 現

間 的 影 響 相 當 複 雜 ， 而 且 整 個 歷 程 是 一 種 動 態 性 的 影 響 ， 一

如 向 度 屬 性 （ 難 度 、 明 確 性 ） 、 個 人 因 素 （ 動 機 、 效 能 ） 與

情 境 因 素 （ 回 饋 、 誘 因 、 指 導 者 的 行 為 ） 三 者 之 間 ， 對 於 運

動 表 現 會 產 生 交 互 影 響 （ 周 文 祥 ， 1994） 。 因 此 ， 當 要 探 討

如 何 提 升 這 些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問 題 時 ， 便 要 有 一 個 整 體 觀

（ global view）的 角 度。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是 有 目 的、有 計

畫 地 對 選 手 的 心 理 過 程 和 個 性 心 理 特 徵 施 加 影 響 的 過 程 ， 也

是 採 用 採 用 特 殊 的 方 法 和 手 段 使 選 手 學 會 調 節 和 控 制 自 己 的

心 理 狀 態 ， 並 進 而 調 節 和 控 制 自 己 的 運 動 行 為 的 過 程 （ 馬 啟

偉 ， 張 力 為 ， 1996） 。  

    如 與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有 關 的 「 放 鬆 訓 練 」 ， 便

是 以 暗 示 語 集 中 注 意 ， 調 節 呼 吸 ， 使 肌 肉 得 到 充 分 放 鬆 ， 從

而 調 節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興 奮 性 的 方 法 。 放 鬆 訓 練 有 助 於 降 低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的 興 奮 性 ， 降 低 由 情 緒 緊 張 而 產 生 的 過 多 能 量 消

耗 ， 使 身 心 得 到 適 當 休 息 並 加 速 恢 復 疲 勞 ， 「 放 鬆 訓 練 」 更

也 是 其 他 許 多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的 基 礎 （ Horn， 2002） 。 另

外 ， 「 專 注 」 是 堅 持 全 神 貫 注 於 一 個 確 定 目 標 ， 不 為 其 他 內

外 刺 激 干 擾 而 分 心 的 一 種 能 力 ， 訓 練 的 常 見 方 法 有 紙 板 練

習 、 五 星 練 習 、 記 憶 練 習 、 實 物 練 習 、 秒 錶 練 習 、 發 令 練 習

以 及 綜 合 鍛 鍊 法 等（ Horn，2002；馬 啟 偉，張 力 為，1996），

選 擇 何 種 方 法 ， 當 視 選 手 的 適 應 狀 況 而 定 。 而 選 手 情 緒 的 調

節 與 控 制 可 以 從 兩 個 方 面 著 手 ， 一 是 採 用 以 生 理 調 節 為 主 的

方 法 ， 如 放 鬆 訓 練 ， 二 是 採 用 以 認 知 調 節 為 主 的 方 法 （ 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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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高 選 手 對 情 境 評 價 與 處 理 問 題 的 能 力 ， 以 在 複 雜 的 比 賽 情

況 中 依 靠 選 手 自 己 解 決 問 題 ） （ 劉 淑 慧 、 趙 國 瑞 、 王 恵 民 、

張 全 寧 、 張 少 穎 ， 1993） 。 認 知 過 程 的 調 節 與 控 制 對 選 手 尤

為 重 要 ， 往 往 成 為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的 重 點 （ 馬 啟 偉 ， 張 力

為 ， 1996） 。  

   當 選 手 經 歷 了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的 過 程 後，研 究 者 欲 評 估

它 的 功 效 時 ， 觀 察 選 手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的 進 步 狀 況 ， 便 是 一 個

客 觀 性 的 指 標 （ Greenspan & Feltz， 1989） 。 許 多 研 究 文 獻

已 承 認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在 運 動 表 現 中 的 作 用 （ Efran、

Lessor 、 Spiller ， 1994 ；Li-Wei 、 Qi-Wei 、 Orlick 、

Zitzelsberger，1992；Wanlin、Hrycaiko、Martin、Mahon，

1997） 。 但 是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並 非 是 萬 靈 丹 ， 它 必 須 與

其 他 訓 練 配 合 ， 同 時 家 庭 和 朋 友 也 是 選 手 的 主 要 支 持 者 ， 他

們 也 會 影 響 選 手 的 動 機 和 因 應 技 能 的 知 覺（ 吳 文 忠，1997）。

因 此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不 一 定 保 證 能 贏 得 勝 利 ， 但 經 長 期

磨 練 ， 保 證 一 定 能 夠 進 步 （ 楊 賢 銘 ， 1998） 。  

 

第 四 節  小結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是 現 代 競 技 運 動 訓 練 系 統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部 分 ， 它 影 響 、 制 約 著 選 手 身 體 、 技 術 、 戰 術 水 平 的 改 善 與

體 現 ， 可 促 進 選 手 心 理 過 程 的 不 斷 完 善 ， 形 成 專 項 運 動 所 需

要 的 良 好 心 理 特 徵 。 更 由 文 獻 探 討 中 ， 了 解 各 家 研 究 者 為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與 運 動 表 現 提 供 的 許 多 不 同 操 弄 方 法 與 建 議 ， 作

為 本 研 究 的 基 礎 。 但 是 ， 研 究 文 獻 的 結 果 ， 未 必 能 全 然 套 用

於 各 種 運 動 項 目 的 訓 練 上 ， 因 專 項 運 動 的 不 同 ， 會 產 生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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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上 的 差 異 （ 翁 騏 焜 ， 2003） 。 故 本 研 究 將 符 合 本 土 化 與

實 用 化 的 概 念 ， 以 了 解 國 內 現 役 優 秀 運 動 員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現 況 為 基 礎 ， 並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其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差 異 ，

其 中 以 性 別 、 年 齡 、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 專 長 經 歷 、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為 本 研 究 之 自 變 項 ， 以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中 之 動 機、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可 教 導 性、自 信 心 、

專 注 等 五 個 向 度 為 依 變 相 ， 搭 配 已 取 捨 各 家 量 表 優 、 缺 點 的

邱 玉 惠 （ 2001） 「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為 研 究 工 具 。 變 項

中 「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 為 本 研 究 考 量 其 為 影 響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研 究 結 果 希 望 提 供 給 教 練 、 選 手 作

為 參 考 ， 針 對 選 手 足 與 不 足 之 處 ， 擬 定 個 人 心 理 訓 練 課 程 ，

提 升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 使 選 手 獲 得 高 水 平 的 心 理 能 量 儲 備 ， 並

能 適 應 訓 練 和 比 賽 的 要 求 ， 為 達 到 最 佳 競 技 狀 態 和 創 造 優 異

成 績 奠 定 良 好 的 心 理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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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章 的 第 一 節 為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流 程 ； 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對 象 ；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問 卷 施 測 ； 第 六 節

項 目 分 析 ； 第 七 節 因 素 分 析 ； 第 八 節 信 度 分 析 與 第 九 節 為 資

料 處 理 。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員 之 基 本 之 料 為 自 變 項 ， 而 以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問 卷 為 依 變 項 ， 探 討 自 變 項 與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間

的 差 異 ， 如 圖 3-1 所 示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z 動 機  
z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z 可 教 導 性  
z 自 信 心  
z 專注 
（依變項）  

 

個人基本資料
z 性 別  
z 年 齡  
z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z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z 專 長 經 歷  
z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自變項）  

圖 3-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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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 研 究 先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 在 經 蒐 集 資 料 以 及 閱 讀 相 關

文 獻 之 後 確 定 研 究 方 向 、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問

卷 回 收 後 做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處 理 ， 統 計 出 結 果 後 提 出 建 議 ，

以 利 臺 灣 體 院 之 選 手 提 昇 運 動 成 績 與 表 現 。 如 圖 3-2 所 示 。 

 

問 卷 實 施  

資 料 分 析 與 處 理  

研 究 出 結 果 與 提 出 建 議

蒐 集 及 閱 讀 相 關 文 獻 獻

確 定 研 究 方 向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論  文  完  成  

圖 3-2 研究流程圖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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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 研 究 以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為 對 象 ， 受 試

者 包 括 競 技 系 、 體 育 系 、 休 閒 系 大 學 部 學 生 與 研 究 生 等 。 其

中 男 生 為 394 人，女 生 為 268 人 共 計 662 人，二 十 八 種 運 動

項 目 。  

 

第 四 節   研究工具  

 

一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表  

包 括 參 與 者 之 性 別、年 齡、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 專 長 經 歷 以 及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等 。  

(一 )性 別 ： 分 為 男 、 女 。  

(二 )年 齡 ： 受 試 者 填 入 實 足 年 齡 。  

(三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 分 為 是 與 否 。  

(四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 如 表3-1 

表 3 - 1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表  
分 類 名 稱  運   動   項   目  人

數

個 人 球 類  羽 球 、 桌 球 、 軟 式 網 球 、 網 球  1 0 8
技 擊 類  角 力 、 柔 道 、 拳 擊 、 跆 拳 、 擊 劍 、 劍 道  1 2 7
個 人 項 目  高 爾 夫 、 射 箭 、 游 泳 、 舉 重 、 體 操 、 保 齡 球   9 6
田   徑  中 長 跑 、 自 由 車 、 擲 部 、 拔 河 、 短 、 跳 部  1 1 8
團 體 球 類  手 球 、 足 球 、 壘 球 、 籃 球 、 棒 球 、 橄 欖 球 、

排 球  
2 1 3

(五 )專 長 經 歷： 分 為 1 .一 至 五 年；2 .六 至 十 年 以 及 3 .十 一 (含 )  

以 上 。  
(六 )運 動 比 賽 經 歷：1. 不 曾 參 加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會；2.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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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會 以 及 3.曾 參 加

國 際 比 賽 。  

二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首 先 經 邱 玉 惠 本 人 同 意 後 （ 同 意 書 如 附 錄 B） ， 依 據 邱

玉 惠 （ 2001） 所 編 製 的 「 運 動 員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 向 度 分 別

為「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9 題 ）」、「 動 機（ 9 題 ）」、「 可

教 導 性（ 5 題 ）」、「 專 注（ 4 題 ）」、「 自 信 心（ 4 題 ）」，

共 五 個 向 度 計 31 道 題 目，採 用 五 點 量 表，累 積 解 釋 總 變 異 量

為 58.44﹪ 各 因 素 的 Cronbach α 介 於 0.75 到 0.88 之 間，總

量 表 Cronbach α 為 0.96， 顯 示 本 研 究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與 建

構 效 度 。 而 個 體 在 分 量 表 數 越 高 表 示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越 高 。  

 

第 五 節  問卷施測 

 

本 研 究 事 先 與 教 練 說 明 研 究 目 的 經 教 練 同 意 後 ， 預 約 上

專 長 課 前 或 專 長 課 下 課 後 集 中 學 生 一 起 施 測 ， 問 卷 填 答 過 程

約 15 分 鐘 ， 期 間 有 問 題 者 馬 上 舉 手 發 問 ， 施 測 時 間 為 2004

年 4 月 15 日 至 5 月 10 日 止 ， 問 卷 回 收 後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18

份 ， 有 效 問 卷 計 662 份 。  

 

第六節  項目分析 

 

    本 量 表 因 研 究 對 象 與 邱 玉 惠 （ 2001） 對 象 不 同 ， 問 卷 回  

收 後 以 項 目 分 析 求 題 目 的 鑑 別 度，量 表 分 別 以 決 斷（ critical 

ratio）及 相 關 值 兩 種 項 目 分 析 方 法，依 受 試 對 象 得 分 總 分 高

低，由 最 高 排 列 至 最 低 然 後 採 最 高 27﹪ 和 最 低 27﹪ 計 算 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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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的 辨 別 力 （ discriminatory power） 分 析 每 個 題 目 之 有

效 性 ， 經 項 目 分 析 均 通 過 考 驗 ， 但 為 求 其 嚴 謹 ， 再 求 各 題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 並 以 係 數 r 值 大 於 0.3 作 為 保 留 問 卷 之 標

準 ， 量 表 原 本 為 31 題 ， 經 統 計 結 果 發 現 第 七 題 相 關 值 小 於

0.3， 決 定 刪 除 。 見 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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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研 究 」

項 目 分 析 表  
 
題 號 及 題 目  

C R 值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有 效

題 目

0 1 .每 ㄧ 次 練 習 我 會 設 定 自 己 想 達 成 的 目 標  1 8 . 9 2 2 ＊  0 . 6 6 3  0 1
0 2 .練 習 時 ， 不 用 教 練 督 促 ， 我 會 自 動 自 發 的 練 習  1 7 . 5 5 5 ＊  0 . 6 3 7  0 2
0 3 .我 可 以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比 賽 上 而 不 分 心  1 2 . 2 4 7 ＊  0 . 5 2 6  0 3
0 4 .我 會 仔 細 聆 聽 教 練 的 忠 告 和 指 示 而 獲 得 技 巧 的 進

步  
1 3 . 8 4 8 ＊  0 . 5 4 3  0 4

0 5 .當 我 設 定 的 目 標 未 達 成 時 ， 我 會 更 努 力 的 練 習  1 7 . 8 4 4 ＊  0 . 6 4 8  0 5
0 6 .比 賽 或 練 習 我 總 是 全 力 以 赴 ， 不 需 要 被 別 人 強 迫 表

現  
1 4 . 4 2 9 ＊  0 . 5 2 3  0 6

0 7 .比 賽 中 我 很 容 易 受 到 一 些 因 素 的 干 擾 而 分 心     0 . 6 7 5  0 . 0 4 7  刪 除

0 8 .對 教 練 的 指 示 我 會 虛 心 接 受 與 遵 照 行 事  8 . 6 1 7 ＊  0 . 3 9 8  0 7
0 9 .對 於 平 常 的 訓 練 ， 我 會 有 很 高 的 自 我 要 求  2 0 . 1 2 2 ＊  0 . 7 0 1  0 8
1 0 .當 比 賽 氣 氛 越 緊 張 時 ， 我 越 能 感 受 比 賽 的 樂 趣  1 5 . 1 6 0 ＊  0 . 5 6 9  0 9
1 1 .比 賽 中 遇 到 不 滿 意 的 情 況 時 ， 我 會 激 勵 自 己 振 作  1 5 . 5 8 3 ＊  0 . 6 1 1  1 0
1 2 .比 賽 中 我 會 ㄧ 直 想 到 剛 才 的 失 誤 ， 而 無 法 集 中 注 意

力 在 比 賽 上  
3 . 1 5 3 ＊  0 . 1 5 4  1 1

1 3 .我 常 懷 疑 自 己 的 運 動 實 力  3 . 2 2 9 ＊  0 . 1 5 7  1 2
1 4 .我 會 做 許 多 規 劃 以 達 到 自 己 的 目 標  1 8 . 1 4 5 ＊  0 . 6 6 2  1 3
1 5 .在 比 賽 中 ， 我 會 因 為 觀 眾 的 干 擾 而 分 心  2 . 9 4 8 ＊  0 . 1 4 5  1 4
1 6 .我 覺 得 自 己 的 各 方 面 條 件 都 比 對 手 好  1 3 . 1 8 1 ＊  0 . 5 1 4  1 5
1 7 .教 練 或 別 人 對 我 的 批 評 ， 我 會 參 考 反 省 改 進  1 2 . 1 0 3 ＊  0 . 5 3 9  1 6
1 8 .在 平 常 的 訓 練 外 ， 我 會 再 另 外 找 時 間 練 習  1 7 . 5 3 6 ＊  0 . 6 3 5  1 7
1 9 .我 喜 歡 把 有 壓 力 感 覺 的 比 賽 情 境 視 為 一 種 挑 戰  1 8 . 2 1 2 ＊  0 . 6 2 7  1 8
2 0 .當 感 覺 到 自 己 太 緊 張 時 ， 我 能 夠 很 快 的 放 鬆 身 體 並

且 定 下 來  
1 4 . 1 2 8 ＊  0 . 5 4 4  1 9

2 1 .我 會 虛 心 接 受 教 練 的 指 導 與 糾 正  1 0 . 6 5 1 ＊  0 . 4 6 5  2 0
2 2 .我 對 我 的 運 動 技 術 很 有 信 心  1 9 . 3 6 5 ＊  0 . 6 6 7  2 1
2 3 .我 會 以 每 週 或 每 天 為 單 元 ， 設 定 訓 練 的 目 標 來 引 導

自 己 練 習  
1 8 . 7 5 3 ＊  0 . 6 8 5  2 2

2 4 .外 界 的 壓 力 不 會 影 響 我 的 表 現  1 2 . 0 5 8 ＊  0 . 5 2 0  2 3
2 5 .比 賽 中 我 可 以 運 用 放 鬆 技 巧 以 紓 解 壓 力  1 4 . 2 2 0 ＊  0 . 5 7 1  2 4
2 6 .當 在 比 賽 場 上 情 況 變 糟 時 ， 我 會 告 訴 自 己 要 保 持 冷

靜  
1 3 . 9 4 6 ＊  0 . 5 1 9  2 5

2 7 .當 教 練 告 訴 我 如 何 改 正 錯 誤 動 作 時 ， 我 會 認 為 他 在

找 我 麻 煩  
3 . 7 9 9 ＊  0 . 1 6 0  2 6

2 8 .面 對 失 誤 與 挫 折 時 ， 我 會 運 用 正 面 思 考 的 策 略 穩 定

自 己 的 情 緒  
1 4 . 7 8 8 ＊  0 . 5 5 5  2 7

2 9 .失 誤 時 ， 我 能 冷 靜 思 考 、 自 我 調 整 ， 避 免 再 失 誤  1 4 . 9 5 0 ＊  0 . 5 9 2  2 8
3 0 .我 會 要 求 自 己 比 別 人 多 花 一 些 時 間 練 習  1 9 . 7 7 0 ＊  0 . 6 6 9  2 9
3 1 .我 有 信 心 在 比 賽 中 會 表 現 的 很 好  1 8 . 7 0 0 ＊  0 . 6 3 4  3 0

＊ p＜ . 0 5 

 



 33

第七節  因素分析 

 

本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及 相 關 值 分 析 後，將 所 剩 之 30 個 題 目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得 五 個 因 素，各 因 素 題 目 內 容 及 命 名 情 形 說

明 如 下 ：  

第 一 個 因 素 係 由 第 1、 2、 5、 9、 14、 16、 18、 23、 30

等 九 題 所 組 成，命 名 為「 動 機 」，如 受 試 者 在 此 因 素 得 分 越 高，

對 於 運 動 程 度 主 動 追 求 ， 自 動 自 發 練 習 能 力 也 會 越 高 ； 第 二

個 因 素 係 由 第 3、 10、 11、 19、 20、 24、 25 等 七 題 所 組 成 ，

命 名 為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如 受 試 者 在 此 因 素 得 分 越

高 ， 對 於 比 賽 或 練 習 時 運 用 方 法 自 我 放 鬆 紓 解 壓 力 的 能 力 越

高；第 三 個 因 素 係 由 第 4、6、8、17、21、27 等 六 題 所 組 成 ，

命 名 為 「 可 教 導 性  」， 如 受 試 者 在 此 因 素 得 分 越 高 ， 對 於 教

練 的 訓 練 方 式 可 以 適 應 與 服 從 ， 學 習 態 度 佳 ； 第 四 個 因 素 係

由 第 22、26、28、29、31 等 五 題 所 組 成，命 名 為「 自 信 心 」，

如 受 試 者 在 此 因 素 得 分 越 高 ， 表 示 對 於 自 己 的 運 動 能 力 很 有

信 心。第 五 個 因 素 係 由 第 12、13、15 等 三 題 所 組 成，命 名 為

「 專 注 」，如 受 試 者 在 此 因 素 得 分 越 高，表 示 在 練 習 或 比 賽 中

能 集 中 注 意 力 而 不 分 心。五 個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如 表 3-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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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動 機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可 教  
導 性  

 
自 信 心

 
專  注  

3 0 .我 會 要 求 自 己 比 別 人 多 花 一 些 時 間 練 習  0 . 7 3 4  
0 1 .每 ㄧ 次 練 習 我 會 設 定 自 己 想 達 成 的 目 標  0 . 7 1 0  
0 9 .對 於 平 常 的 訓 練 ， 我 會 有 很 高 的 自 我 要 求 0 . 6 9 8  
0 2 .練 習 時 ， 不 用 教 練 督 促 ， 我 會 自 動 自 發 的

練 習  
0 . 6 8 9  

1 8 .在 平 常 的 訓 練 外 ， 我 會 再 另 外 找 時 間 練 習 0 . 6 3 5  
0 5 .當 我 設 定 的 目 標 未 達 成 時 ， 我 會 更 努 力 的

練 習  
0 . 6 2 2  

1 4 .我 會 做 許 多 規 劃 以 達 到 自 己 的 目 標  0 . 6 1 4  
2 3 .我 會 以 每 週 或 每 天 為 單 元 ， 設 定 訓 練 的 目

標 來 引 導 自 己 練 習  
0 . 5 8 5  

1 6 .我 覺 得 自 己 的 各 方 面 條 件 都 比 對 手 好  0 . 3 9 5  
2 0 .當 感 覺 到 自 己 太 緊 張 時 ， 我 能 夠 很 快 的 放

鬆 身 體 並 且 定 下 來  
0 . 7 3 2  

2 5 .比 賽 中 我 可 以 運 用 放 鬆 技 巧 以 紓 解 壓 力  0 . 6 6 3  
1 0 .當 比 賽 氣 氛 越 緊 張 時 ， 我 越 能 感 受 比 賽 的

樂 趣  
0 . 6 4 9  

1 9 .我 喜 歡 把 有 壓 力 感 覺 的 比 賽 情 境 視 為 一
種 挑 戰  

0 . 5 5 9  

2 4 .外 界 的 壓 力 不 會 影 響 我 的 表 現  0 . 5 5 3  
0 3 .我 可 以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比 賽 上 而 不 分 心  0 . 5 1 0  
1 1 .比 賽 中 遇 到 不 滿 意 的 情 況 時 ， 我 會 激 勵 自

己 振 作  
0 . 4 4 4  

0 8 .對 教 練 的 只 是 我 會 虛 心 接 受 與 遵 照 行 事   0 . 7 3 4  
0 4 .我 會 仔 細 聆 聽 教 練 的 忠 告 和 指 示 而 獲 得

技 巧 的 進 步  
0 . 6 7 2  

2 1 .我 會 虛 心 接 受 教 練 的 指 導 與 糾 正  0 . 6 1 6  
1 7 .教 練 或 別 人 對 我 的 批 評 ， 我 會 參 考 反 省 改

進  
0 . 5 9 5  

2 7 .當 教 練 告 訴 我 如 何 改 正 錯 誤 動 作 時 ， 我 會
認 為 他 在 找 我 麻 煩  

0 . 5 0 1  

0 6 .比 賽 或 練 習 我 總 是 全 力 以 赴 ， 不 需 要 被 別

人 強 迫 表 現  
0 . 4 2 3  

2 8 .面 對 失 誤 與 挫 折 時 ， 我 會 運 用 正 面 思 考 的

策 略 穩 定 自 己 的 情 緒  
 0 . 6 2 5

2 6 .當 在 比 賽 場 上 情 況 變 糟 時 ， 我 會 告 訴 自 己
要 保 持 冷 靜  

 0 . 5 9 0

2 9 .失 誤 時 ， 我 能 冷 靜 思 考 、 自 我 調 整 ， 避 免

再 失 誤  
 0 . 5 0 9

2 2 .我 對 我 的 運 動 技 術 很 有 信 心   0 . 4 8 9
3 1 .我 有 信 心 在 比 賽 中 會 表 現 的 很 好   0 . 4 4 8
1 2 .比 賽 中 我 會 ㄧ 直 想 到 剛 才 的 失 誤 ， 而 無 法
集 中 注 意 力 在 比 賽 上  

 0 . 7 2 8

1 3 .我 常 懷 疑 自 己 的 運 動 實 力   0 . 7 1 5
1 5 .在 比 賽 中 ， 我 會 因 為 觀 眾 的 干 擾 而 分 心   0 . 6 8 4
特 徵 值   4 . 9 2 2  3 . 6 0 9  3 . 2 1 1   2 . 7 1 1  2 . 0 6 4
解 釋 變 異 量  1 6 . 4 1 % 1 2 . 0 3 % 1 0 . 7 0 %  9 . 0 4 % 6 . 8 8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1 6 . 4 1 % 2 8 . 4 4 % 3 9 . 1 4 %  4 8 . 1 8 % 5 5 .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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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信度分析 

 

本 量 表 信 度 考 驗，以 Cronbachα 值 作 為 量 表 內 部 一 致 性

考 驗，計 算 出 Cronbachα 係 數。總 量 表 及 各 因 素 之 信 度 見 表

3-5。 由 表 中 可 得 知 本 量 表 及 各 因 素 的 Cronbachα 係 數 分 別

介 於 0.5541 ~0.8752之 間 均 高 於 0.5， 信 度 亦 可 接 受 。  

表 3-4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因    素  題    別  C r o n b a c h  

α  係 數  

動   機  1、 2、 5、 9、 1 4、 1 6、 1 8、

2 3、 3 0  

0 . 8 7 5 2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3、 1 0、 1 1、 1 9、 2 0、 2 4、

2 5  

0 . 8 1 9 7  

可 教 導 性  4、 6、 8、 1 7、 2 1、 2 7  0 . 5 5 4 1  

自 信 心  2 2、 2 6、 2 8、 2 9、 3 1  0 . 7 9 1 6  

專   注  1 2、 1 3、 1 5  0 . 6 0 8 8  

 

第九節  資料處理 

 

本 研 究 在 問 卷 回 收 後 ， 經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採 集 有 效 問 卷

共 662 份 進 行 分 類 編 碼 後 ， 使 用 SPSS10.0 for Windows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所 採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求 出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用 於 描 述 所 得 資 料 特

性 。  

二 、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 比 較 男 女 選 手 以 及 是 否 修 過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 在 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差 異 。 以 考 驗 研 究 假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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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 )。  

三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考 驗 不 同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不 同 專  

長 經 歷 以 及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差 異 。 以 考  

    驗 研 究 假 設 (三 )、 (四 )、 (五 )。  

四 、 雪 費 爾 事 後 檢 定 ： 當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F 值 達 顯 著

差 異 ， 再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差 異 組 別 。  

五 、 顯 著 水 準 訂 為 α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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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主 要 呈 現 資 料 整 理 的 結 果 ， 並 就 所 得 結 果 進 行 討 論

分 析，共 分 為 四 節，依 序 為：第 一 節  受 試 者 人 口 特 徵 之 描 述

統 計 ， 第 二 節 受 試 者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調 查 描 述 統 計 結 果 ， 第 三

節 不 同 背 景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第 四 節  綜

合 討 論 。  
 

第一節 受試者人口特徵之描述統計 

 

一 、 受 試 者 運 動 種 類 分 配 之 描 述  

本 研 究 中 共 有 二 十 八 種 運 動 項 目 參 與 問 卷 施 測 ， 人 數 最

多 的 為 田 徑 短 跳 項 目，人 數 為 52 名，佔 有 效 施 測 人 數 7.9.%，

人 數 最 少 的 為 高 爾 夫 與 拔 河 項 目 人 數 為 4 名 各 佔 有 效 施 測 人

數 的 0.6%， 如 表 4-1所 示 。  



 38

表 4-1 受 試 者 運 動 種 類 分 配 統 計 表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手 球  3 6  5 . 4  

田 徑 中 長  2 4  3 . 6  
田 徑 短 跳  5 2  7 . 9  
田 徑 擲 部  3 3  5 . 0  
羽 球  2 5  3 . 8  
自 由 車  5  0 . 8  
角 力  2 0  3 . 0  
足 球  3 7  5 . 6  
拔 河  4  0 . 6  
保 齡 球  7  1 . 1  
柔 道  2 8  4 . 2  
射 箭  1 3  2 . 0  
拳 擊  1 4  2 . 1  
桌 球  2 2  3 . 3  
高 爾 夫  4  0 . 6  
排 球  3 2  4 . 8  

軟 式 網 球  4 1  6 . 2  
棒 球  3 2  4 . 8  
游 泳  3 6  5 . 4  
跆 拳 道  1 9  2 . 9  
網 球  2 0  3 . 0  
劍 道  2 7  4 . 1  
橄 欖 球  2 9  4 . 4  
擊 劍  1 9  2 . 9  
舉 重  2 5  3 . 8  
壘 球  1 2  1 . 8  
籃 球  3 5  5 . 3  
體 操  1 1  1 . 7  

二 、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一 )性 別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性 別 分 佈 情 形，男 生 有 140 人，佔 總 樣 本  

的 48.3%； 女 生 150人 佔 總 樣 本 的 51.7%， 如 表 4-2所 示 。  

 
表 4 - 2 受 試 者 性 別 分 配 統 計 表  

性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男  3 9 4  5 9 . 5  
女  2 6 8  4 0 . 5  

總     計  6 6 2  1 0 0 . 0  



 39

(二 )年 齡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年 齡 分 佈 最 年 輕 者 為 18 歲，共 有 44 人，

佔 總 樣 本 的 6.6%； 年 齡 最 長 者 為 29 歲 ， 一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0.2%。 人 數 最 多 者 為 19 歲 共 有 175 位 ， 佔 總 樣 本 的 26.4%。

如 表 4-3 所 示 。  

 

 

 

 

 

 

 

 

 

 

 

(三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分 佈 屬 於 個 人 球 類 （ 羽

球、桌 球、軟 式 網 球、網 球 ）共 108 人；屬 於 技 擊 類（ 角 力 、

柔 道 、 拳 擊 、 跆 拳 、 擊 劍 、 劍 道 ） 共 127 人 ； 屬 於 個 人 項 目

（ 高 爾 夫、射 箭、游 泳、舉 重、體 操、保 齡 球 ）共 96 人； 屬

於 田 徑、自 由 車、拔 河（ 中 長 跑、自 由 車、擲 部、拔 河、短 、

跳 部 ）共 118 人；屬 於 團 體 球 類（ 手 球、足 球、壘 球、籃 球 、

棒 球 、 橄 欖 球 、 排 球 ） 共 213 人 如 表 4-4 所 示 。  

表 4 - 3 受 試 者 年 齡 分 配 統 計 表  
年      齡  人      數  百  分  比  

1 8  4 4  6 . 6  
1 9  1 7 5  2 6 . 4  
2 0  1 5 4  2 3 . 3  
2 1  1 1 1  1 6 . 8  
2 2  8 7  1 3 . 1  
2 3  4 3  6 . 5  
2 4  2 4  3 . 6  
2 5  1 1  1 . 7  
2 6  3  0 . 5  
2 7  3  0 . 5  
2 8  6  0 . 9  
2 9  1  0 . 2  

總     計  6 6 2  1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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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運動代表隊分類分配統計表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人      數  百  分  比  

個 人 球 類  1 0 8  1 6 . 3  
技  擊  類  1 2 7  1 9 . 2  
個 人 項 目  9 6  1 4 . 5  
田    徑  1 1 8  1 7 . 8  
團 體 球 類  2 1 3  3 2 . 2  
總     計  6 6 2    1 0 0 . 0  

(四 )運 動 專 長 經 歷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運 動 專 長 經 歷 六 至 十 年 人 數 居 多 ， 共

428 人，佔 總 樣 本 的 64.7%；一 至 五 年 居 次 共 124 人，佔 總 樣

本 的 18.7.%；以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最 少 共 110 人，佔 總 樣 本 的

16.6.%。  如 表 4-5。  

 

表 4 - 5   運 動 專 長 經 歷 分 配 統 計 表  
專 長 經 歷  人      數 百  分  比  
一 至 五 年  1 2 4  1 8 . 7  
六 至 十 年  4 2 8  6 4 . 7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1 1 0  1 6 . 6  
總     計  6 6 2    1 0 0 . 0  

 

(五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本 研 究 ， 受 試 者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人 數 共 444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67.1%。 未 修 習 過 運 動 心 理 學 共 218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32.9%。 如 表 4-6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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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分 配 統 計 表  
修 習 狀 況  人     數 百  分  比  
曾 修 習  4 4 4  6 7 . 1  
未 修 習  2 1 8  3 2 . 9  
總     計  6 6 2  1 0 0 . 0  

 

(六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區 (全 )運 會 者 共 有 52 人 ， 佔 總 樣 本 的 7.9%； 曾 參 加 國 內 至

少 參 加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者 共 有 448 人，佔 總 樣 本 的 67.7%；

曾 參 加 國 際 比 賽 者 共 有 162 人，佔 總 樣 本 的 24.5%。如 表 4-7

所 示 。  

表 4-7 不 同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分 配 統 計 表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人 數  百 分 比

未 曾 參 加 大 專 盃 或 全 （ 區 ） 運  52 7.9 

曾 參 加 大 專 盃 或 全 （ 區 ） 運  448 67.7 

曾 參 加 國 際 比 賽  162 24.5 

總    計  662 100.0

 

第二節   受試者競技心理技能調查描述統計結果  

 

一 、 量 表 排 名 順 序  

由 量 表 排 名 觀 察 ， 平 均 數 最 高 為 第 4 題 「 我 會 仔 細 聆 聽

教 練 的 忠 告 和 指 示 而 獲 得 技 巧 的 進 步 」，平 均 數 (M=3.94)。而

第 27 題「 當 教 練 告 訴 我 如 何 改 正 錯 誤 動 作 時，我 會 認 為 他 在

找 我 麻 煩 」 平 均 數 最 低 (M=2.31)但 該 題 為 逆 向 題 ， 正 向 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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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M=2.69)。 詳 細 情 形 如 表 4-8 所 示 。  
 

表 4 - 8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排 名 順 序  
量

表  
排

名  

 
題     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0 4  我 會 仔 細 聆 聽 教 練 的 忠 告 和 指 示 而 獲 得 技 巧 的

進 步  
3 . 9 4  0 . 8 1  

0 8  對 教 練 的 指 示 我 會 虛 心 接 受 與 遵 照 行 事  3 . 8 7  0 . 8 6  
0 6  比 賽 或 練 習 我 總 是 全 力 以 赴，不 需 要 被 別 人 強 迫

表 現  
3 . 8 1  0 . 8 6  

2 1  我 會 虛 心 接 受 教 練 的 指 導 與 糾 正  3 . 7 9  0 . 8 5  
1 7  教 練 或 別 人 對 我 的 批 評 ， 我 會 參 考 反 省 改 進  3 . 7 5  0 . 8 0  
0 3  我 可 以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比 賽 上 而 不 分 心  3 . 7 5  0 . 8 4  
0 5  當 我 設 定 的 目 標 未 達 成 時 ， 我 會 更 努 力 的 練 習  3 . 7 3  0 . 8 1  
3 1  我 有 信 心 在 比 賽 中 會 表 現 的 很 好  3 . 6 1  0 . 9 5  
1 1  比 賽 中 遇 到 不 滿 意 的 情 況 時，我 會 激 勵 自 己 振 作 3 . 6 0  0 . 8 8  
1 0  當 比 賽 氣 氛 越 緊 張 時 ， 我 越 能 感 受 比 賽 的 樂 趣  3 . 5 2  1 . 0 5  
2 9  失 誤 時，我 能 冷 靜 思 考、自 我 調 整，避 免 再 失 誤 3 . 5 1  0 . 8 0  
2 6  當 在 比 賽 場 上 情 況 變 糟 時，我 會 告 訴 自 己 要 保 持

冷 靜  
3 . 4 8  1 . 0 0  

0 1  每 ㄧ 次 練 習 我 會 設 定 自 己 想 達 成 的 目 標  3 . 4 4  0 . 8 7  
2 8  面 對 失 誤 與 挫 折 時，我 會 運 用 正 面 思 考 的 策 略 穩

定 自 己 的 情 緒  
3 . 4 2  0 . 8 4  

0 9  對 於 平 常 的 訓 練 ， 我 會 有 很 高 的 自 我 要 求  3 . 4 0  0 . 8 7  
1 9  我 喜 歡 把 有 壓 力 感 覺 的 比 賽 情 境 是 唯 一 種 挑 戰  3 . 3 6  0 . 9 9  
0 2  練 習 時 ， 不 用 教 練 督 促 ， 我 會 自 動 自 發 的 練 習  3 . 3 5  0 . 8 3  
2 2  我 對 我 的 運 動 技 術 很 有 信 心  3 . 3 4  0 . 9 8  
2 5  比 賽 中 我 可 以 運 用 放 鬆 技 巧 以 紓 解 壓 力  3 . 3 1  0 . 9 2  
1 4  我 會 做 許 多 規 劃 以 達 到 自 己 的 目 標  3 . 3 0  0 . 8 7  
3 0  我 會 要 求 自 己 比 別 人 多 花 一 些 時 間 練 習  3 . 2 2  0 . 9 5  
2 0  當 感 覺 到 自 己 太 緊 張 時，我 能 夠 很 快 的 放 鬆 身 體

並 且 定 下 來  
3 . 2 2  0 . 9 4  

2 4  外 界 的 壓 力 不 會 影 響 我 的 表 現  3 . 1 9  0 . 9 3  
2 3  我 會 以 每 週 或 每 天 為 單 元，設 定 訓 練 的 目 標 來 引

導 自 己 練 習  
3 . 1 1  0 . 9 3  

1 3  我 常 懷 疑 自 己 的 運 動 實 力  3 . 1 0  1 . 0 8  
1 2  比 賽 中 我 會 ㄧ 直 想 到 剛 才 的 失 誤，而 無 法 集 中 注

意 力 在 比 賽 上  
3 . 0 5  0 . 9 3  

1 6  我 覺 得 自 己 的 各 方 面 條 件 都 比 對 手 好  3 . 0 4  1 . 0 0  
1 8  在 平 常 的 訓 練 外 ， 我 會 再 另 外 找 時 間 練 習  2 . 9 9  1 . 0 0  
1 5  在 比 賽 中 ， 我 會 因 為 觀 眾 的 干 擾 而 分 心  2 . 6 8  1 . 0 1  
2 7  當 教 練 告 訴 我 如 何 改 正 錯 誤 動 作 時，我 會 認 為 他

在 找 我 麻 煩  
2 . 3 1  1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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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受 試 者 之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各 構 面 反 應 情 形  

受 試 者 之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各 因 素 構 面 反 應 由 表

4-9 得 知 ， 「 可 教 導 性 」 構 面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 M=3.58） ， 可

知 多 數 選 手 對 於 教 練 的 教 導 方 面 非 常 服 從，其 次 是「 自 信 心 」

平 均 得 分 （ M=3.47） ， 可 知 選 手 對 於 自 己 的 技 術 充 滿 信 心 居

多 ， 在 「 專 注 」 的 平 均 得 分 （ M=2.95） ， 最 低 。 希 望 學 校 能

夠 在 訓 練 選 手 時 針 對 專 注 力 訓 練 方 面 加 以 規 劃 課 程 。 受 試 者

在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各 構 面 答 題 反 應 情 形 。 如 表 4-9

所 示 。  

表 4 - 9 受 試 者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N o  構 面 名 稱  單 題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數  

1  動 機  3 . 2 7  0 . 6 4  9  

2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3 . 4 2  0 . 6 5  7  

3  可 教 導 性  3 . 5 8  0 . 5 0  6  

4  自 信 心  3 . 4 7  0 . 6 8  5  

5  專 注  2 . 9 5  0 . 7 5  3  

平 均   3 . 3 4  0 . 6 4   

總 分     3 0  

 

第 三 節   不 同 背 景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上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一 、 不 同 性 別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不 同 性 別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上 的 得 分 ， 經 獨 立 樣 本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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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驗 結 果 發 現 ， 在 「 動 機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可 教

導 性 」以 及「 專 注 」方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p＜ .05），從 平 均 數 得

知 男 性 皆 較 女 性 高 ， 故 研 究 假 設 (一 )應 予 拒 絕 。 不 同 性 別 運

動 員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 各 構 面 差 異 性 考 驗 ， 如 表 4-10

所 示 。  

表 4 - 1 0 不 同 性 別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t  考 驗 分 析 表  

N o  構 面 名 稱  性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男  3 0 . 7 5 5 . 7 41  動     機  

女  2 7 . 8 6 5 . 3 6

6 . 5 1 9  0 . 0 0 1 ＊ ＊  

男  2 4 . 8 0 4 . 5 32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女  2 2 . 6 9 4 . 2 8

6 . 0 3 6  0 . 0 0 1 ＊ ＊  

男  2 1 . 7 7 3 . 0 13  可 教 導 性  

女  2 1 . 0 3 2 . 9 0

3 . 1 8 7  0 . 0 0 2 ＊ ＊  

男  1 8 . 0 3 3 . 3 14  自  信  心  

女  1 6 . 3 7 3 . 2 6

6 . 3 6 3  0 . 0 0 1 ＊ ＊  

男  8 . 7 1 2 . 3 25  專   注  

女  9 . 0 2 2 . 0 1

- 1 . 7 5 0  0 . 0 8 1  

＊ p＜ . 0 5  

二 、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其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受 試 者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其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上 的

得 分 ， 經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結 果 發 現 ， 在 「 動 機 」、「 自 信 心 」

方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p＜ .05），從 平 均 數 得 知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者 在 「 動 機 」、「 自 信 心 」 皆 較 未 曾 修 過 者 為 高 ， 故 研 究

假 設 (二 )部 分 應 予 拒 絕 。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其 競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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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技 能 量 表 各 構 面 差 異 性 考 驗 ， 如 表 4-11所 示 。  

 
表 4 - 1 1 是 否 曾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t 考 驗

分 析 表  

N o  構 面 名 稱  運 心  

課 程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是  2 9 . 9 5 5 . 7 11  動    機  

否  2 8 . 8 3 5 . 8 3

2 . 3 5 2  0 . 0 1 9 ＊  

是  2 4 . 0 3 4 . 3 52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否  2 3 . 7 7 4 . 9 3

0 . 6 8 3  0 . 4 9 5  

是  2 1 . 3 9 2 . 8 83  可 教 導 性  

否  2 1 . 6 3 3 . 1 9

- 0 . 9 7 7  0 . 3 2 9  

是  1 7 . 5 5 3 . 3 94  自  信  心  

否  1 6 . 9 7 3 . 3 5

2 . 0 6 6  0 . 0 3 9 ＊  

是  8 . 7 4 2 . 2 65  專   注  

否  9 . 0 2 2 . 2 7

- 1 . 4 8 3  0 . 1 3 8  

＊ p＜ . 0 5 

三 、 不 同 運 動 代 表 隊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差 異 性 比 較  

(一 )動 機  
在 動 機 方 面 ， 不 同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以 團 體 球 類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最 高 (M＝30.56)，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類 別 次 之 (M＝

29.85)，個 人 項 目 (M＝ 29.10)最 低。但 整 體 來 看 差 距 都 不 大，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5 大 於 2、 5 大 於 3(團 體 球 類 大 於 技 擊 類 ；

團 體 球 類 大 於 個 人 項 目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團 體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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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技 擊 類 與 個 人 項 目 之 選 手 。  

(二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在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方 面，以 團 體 球 類 最（ M=23.99），

田 徑、自 由 車、拔 河 類（ M=23.65）次 之，個 人 項 目（ M=20.00）

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三 ) 可 教 導 性  

在 可 教 導 性 方 面 ， 以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類 最 高

(M=21.99)， 技 擊 類 (M=21.54)次 之 ， 個 人 項 目 (M=20.96)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四 ) 自 信 心  

在 自 信 心 方 面 ， 以 團 體 球 類 最 高 (M=17.62)， 技 擊 類

(M=17.43)次 之 ， 個 人 球 類 (M=17.08)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五 )專 注  

在 專 注 方 面，以 團 體 球 類 最 高（ M=8.95），田 徑、自 由 車、

拔 河 與 個 人 球 類 類（ M=8.86）次 之，技 擊 類（ M=8.65）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故 綜 觀

以 上 結 果 研 究 假 設 (三 )部 分 應 予 拒 絕 。 如 表4-12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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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不 同 運 動 代 表 隊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數 分 析  雪 費 爾

構 面
名 稱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來

源  

S S  D F M S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1 .個 人 球 類  2 9 . 1 0  5 . 5 9
2 .技 擊 類  2 8 . 7 9  5 . 1 3

組
間  

3 9 7 . 0 1 4 9 9 . 2 5

3 .個 人 項 目  2 8 . 6 7  5 . 6 0
4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2 9 . 8 5  6 . 5 9
組
內  

2 1 5 7 8 . 2 4 6 5 7動  
 
機  

5 .團 體 球 類  3 0 . 5 6  5 . 6 9 總
和  

2 1 9 7 5 . 2 6 6 6 1

3 2 . 8 4

3 . 0 2 2  0 . 0 1 7 ＊  5＞ 2  
5＞ 3  

1 .個 人 球 類  2 3 . 6 5  4 . 4 6
2 .技 擊 類  2 3 . 5 0  4 . 5 0

組
間  

1 7 2 . 4 8 4 4 3 . 1 2

3 .個 人 項 目  2 3 . 3 0  4 . 6 8
4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2 3 . 9 9  4 . 8 5
組
內  

1 3 4 7 1 . 5 6 6 5 7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5 .團 體 球 類  2 4 . 6 2  4 . 3 2 總

和  
1 3 6 4 4 . 0 4 6 6 1

2 0 . 5 1

2 . 1 0 3  0 . 0 7 9   

1 .個 人 球 類  2 1 . 1 9  2 . 8 2
2 .技 擊 類  2 1 . 5 4  2 . 7 1

組
間  

6 6 . 4 8 4 1 6 . 6 2

3 .個 人 項 目  2 0 . 9 6  2 . 8 2
4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2 1 . 9 9  3 . 0 0
組
內  

5 8 2 0 . 4 7 6 5 7可  
教  
導  
性  5 .團 體 球 類  2 1 . 5 1  3 . 2 5 總

和  
5 8 8 6 . 9 6 6 6 1

8 . 8 6

1 . 8 7 6  0 . 1 1 3   

1 .個 人 球 類  1 7 . 0 8  3 . 3 6
2 .技 擊 類  1 7 . 4 3  3 . 2 4

組
間  

3 0 . 9 1 4 7 . 7 3

3 .個 人 項 目  1 7 . 1 0  3 . 4 1
4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1 7 . 2 7  3 . 8 3
組
內  

7 5 4 9 . 5 2 6 5 7 
自  
信  
心  5 .團 體 球 類  1 7 . 6 2  3 . 2 2 總

和  
7 5 8 0 . 4 4 6 6 1

1 1 . 5 0

0 . 6 7 3  0 . 6 1 1   

1 .個 人 球 類  8 . 8 6  2 . 1 2
2 .技 擊 類  8 . 6 5  2 . 1 9

組
間  

8 . 1 5 4 2 . 0 4

3 .個 人 項 目  8 . 7 5  2 . 4 4
4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8 . 8 6  2 . 4 0
組
內  

3 3 7 6 . 2 3 6 5 7 
專  

 
注  

5 .團 體 球 類  8 . 9 5  2 . 2 3 總
和  

3 3 8 4 . 3 9 6 6 1

5 . 1 4

0 . 3 9 7  0 . 8 1 1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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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運 動 專 長 經 歷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差 異 性 比 較  
(一 )動 機  

在 動 機 方 面，在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最 高 (M=31.05)，一 至 五

年 次 之 (M=29.60)而 六 至 十 年 (M=29.20)的 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大 於 六 至 十 年 ， 因 此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 ， 專 長 經 歷 在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六 至 十 年 之 選 手 。  

(二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在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方 面 ， 在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最 高

(M=25.39)，一 至 五 年 次 之 (M=29.60)次 之，六 至 十 年 (M=25.60)

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大 於 一 至 五 年 ；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大 於 六 至 十 年 ， 因 此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 ，

專 長 經 歷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一 至 五 年

與 六 至 十 年 之 選 手 。  

(三 )可 教 導 性  

   在 可 教 導 性 方 面，在 ㄧ 至 五 年 最 高 (M=21.64)，十 一 年 (含 )

以 上 (M=21.57)次 之 ， 六 至 十 年 (M=21.40)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四 )自 信 心  

   在 自 信 心 方 面 ，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最 高 (M=18.46)， 六 至 十

年 (M=17.19)次 之 ， ㄧ 至 五 年 (M=16.97)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大 於 ㄧ 至 五 年 ；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大 於 六 至

十 年，因 此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專 長 經 歷 在 十 一 年 (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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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一 至 五 年 與 六 至 十 年 之 選 手 。  

(五 )專 注  

在 專 注 方 面，六 至 十 年 最 高 (M=9.06)，ㄧ 至 五 年 (M=8.86)

次 之 ， 十 一 年 (含 )以 上(M=7.92)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ㄧ 至

五 年 大 於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 六 至 十 年 大 於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

因 此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 ， 專 長 經 歷 在 ㄧ 至 五 年 與 六 至

十 年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之 選 手 ， 故 綜

觀 以 上 結 果，研 究 假 設 (四 )部 分 應 予 拒 絕。如 表 4-1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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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不 同 專 長 經 歷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數 分 析  雪 費 爾  構 面  

名 稱  
專 長  
經 歷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來

源

S S  D F  M S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1 .ㄧ 至 五

年  
2 9 . 6 0  5 . 3 1 組

間

2 9 9 . 3 3 2 1 4 9 . 6 7

2 .  六 至 十

年  
2 9 . 2 0  5 . 9 0 組

內

2 1 6 7 5 . 9 2 6 5 9

動  
 
機  

3 .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3 1 . 0 5  5 . 5 6 總
和

2 1 9 7 5 . 2 6 6 6 1

3 2 . 8 9

4 . 5 5  0 . 0 1 1 ＊  3＞ 2  

1 .  ㄧ 至 五

年  
2 3 . 7 3  4 . 5 5 組

間

2 7 6 . 4 9 2 1 3 8 . 2 5

2 .  六 至 十

年  
2 3 . 6 4  4 . 5 9 組

內

1 3 3 6 7 . 5 5 6 5 9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3 .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2 5 . 3 9  4 . 1 1 總

和
1 3 6 4 4 . 0 4 6 6 1

2 0 . 2 9

6 . 8 2  0 . 0 0 1 ＊ ＊ 3＞ 1  
3＞ 2  

1 .  ㄧ 至 五

年  
2 1 . 6 4  2 . 6 2 組

間

6 . 8 9 2 3 . 4 4

2 .  六 至 十

年  
2 1 . 4 0  3 . 1 3 組

內

5 8 8 0 . 0 6 6 5 9

可  
教  
導  
性  

3 .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2 1 . 5 7  2 . 8 0 總
和

5 8 8 6 . 9 6 6 6 1

8 . 9 2

0 . 3 9  0 . 6 8 0   

1 .  ㄧ 至 五

年  
1 6 . 9 7  3 . 2 4 組

間

1 6 5 . 5 4 2 8 2 . 7 7

2 .  六 至 十

年  
1 7 . 1 9  3 . 4 1 組

內

7 4 1 4 . 9 0 6 5 9

 
自  
信  
心  

3 .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1 8 . 4 6  3 . 2 6 總
和

7 5 8 0 . 4 3 6 6 1

1 1 . 2 5

7 . 3 6  0 . 0 0 1 ＊ ＊ 3＞ 1  
3＞ 2  

1 .  ㄧ 至 五

年  
8 . 8 6  2 . 2 1 組

間

1 1 3 . 9 2 2 5 6 . 9 6

2 .  六 至 十

年  
9 . 0 6  2 . 2 3 組

內

3 2 7 0 . 4 7 6 5 9

專  
 
注  

3 .  十 一 年  
(含  )以 上  

7 . 9 2  2 . 2 6 總
和

3 3 8 4 . 3 9 6 6 1

4 . 9 6

1 1 . 4 8  0 . 0 0 1 ＊ ＊ 1＞ 3  
2＞ 3  

＊ p＜ . 0 5 

四 、 不 同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差 異 性 比 較  

(一 )動 機  

在 動 機 方 面，曾 參 加 國 際 賽 比 賽 經 驗 者 最 高 (M=31.03)，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者 次 之（ M=29.15）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者（ M=28.79）的 最 低。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大 於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 曾 參 加



 51

國 際 賽 大 於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 因 此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 ， 參 加 國 際 賽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至 少 參

賽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以 及 無 參 加 國 內 大 比 賽 經 驗

者 。  

(二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在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方 面 ，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比 賽 經 驗 者

最 高 （ M=25.17） ，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者 次 之

（ M=23.58），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者（ M=23.33）

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大 於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曾 參 加 國 際 賽 大 於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

運 ， 因 此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 ， 參 加 國 際 賽 比 賽 經 驗 者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曾 參 賽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以 及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  

(三 )可 教 導 性  

在 可 教 導 性 方 面 ，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比 賽 經 驗 者 最 高

（ M=21.90），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M=21.43）

次 之，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M=20.52）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大 於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因 此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參 加 國 際 賽 比

賽 經 驗 者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比 賽 經 驗

者 。  

(四 )自 信 心  

   在 自 信 心 方面 ，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比 賽 經 驗 者 最 高

（ M=18.11），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M=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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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之，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M=16.71）最

低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大 於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大 於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 因 此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 ， 參 加 國 際

賽 比 賽 經 驗 者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以 及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  

(五 )專 注  

在 專 注 方 面 ，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最 高

(M=9.04)，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經 驗 者（ M＝ 8.83）

次 之，而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比 賽 經 驗 者（ M＝ 8.27）最 低。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在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雪 費 爾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得 知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大 於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

因 此 就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程 度 而 言 ，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

運 經 驗 者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顯 著 高 於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比 賽 經 驗

者，故 綜 觀 以 上 結 果，研 究 假 設 (五 )部 分 應 予 拒 絕。如 表 4-1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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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不 同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數 分 析  雪 費

爾  

構 面 名 稱  比 賽 經 驗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來
源  

S S  D F M S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2 8 . 7 9  5 . 8 1 組 間  4 5 7 . 4 6 2 2 2 8 . 7 3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2 9 . 1 5  5 . 6 3 組 內  2 1 5 1 7 . 8 0 6 5 9

 
動  

 
 
機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3 1 . 0 3  5 . 9 1 總 和  2 1 9 7 5 . 2 6 6 6 1

3 2 . 6 5  

7 . 0 1  0 . 0 0 1 ＊ ＊ 3＞ 1
3＞ 2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2 3 . 3 3  5 . 0 4 組 間  3 2 2 . 6 8 2 1 6 1 . 3 4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2 3 . 5 8  4 . 3 9 組 內  1 3 3 2 1 . 3 6 6 5 9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2 5 . 1 7  4 . 6 1 總 和  1 3 6 4 4 . 0 4 2 6 6 1

2 0 . 2 2  

7 . 9 8  0 . 0 0 1 ＊ ＊ 3＞ 1
3＞ 2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2 0 . 5 2  3 . 5 6 組 間  7 7 . 0 4 2 3 8 . 5 2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2 1 . 4 3  2 . 8 7 組 內  5 8 0 9 . 9 1 6 5 9

可  
教  
導  
性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2 1 . 9 0  3 . 0 4 總 和  5 8 8 6 . 9 6 6 6 1

8 . 8 2  

4 . 3 7  0 . 0 1 3 ＊ 3＞ 1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1 6 . 7 1  3 . 8 1 組 間  1 3 0 . 6 6 2 6 5 . 3 3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1 7 . 1 6  3 . 3 1 組 內  7 4 4 9 . 7 8 6 5 9

 
自  
信  
心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1 8 . 1 1  3 . 3 6 總 和  7 5 8 0 . 4 4 6 6 1

1 1 . 3 1  

5 . 7 7 9  0 . 0 0 3 ＊ ＊ 3＞ 1
3＞ 2

未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8 . 8 3  1 . 8 3 組 間  7 1 . 0 1 2 3 5 . 5 0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9 . 0 4  2 . 2 8 組 內  3 3 1 3 . 3 8 6 5 9

 
專  

 
 
注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8 . 2 7  2 . 2 5 總 和  3 3 8 4 . 3 9 6 6 1

5 . 0 3  

7 . 0 6 1  0 . 0 0 1 ＊ ＊ 2＞ 3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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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 節 玆 就 前 三 節 之 分 析 結 果 ， 討 論 如 下 ：  

一 、 受 試 者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優 秀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達 中 等 以 上 程 度 ( M = 3 . 3 4 )， 就

構 面 平 均 數 而 言，「 可 教 導 性 」平 均 數 得 分 最 高，其 次 依 序 為

「 自 信 心 」、「 動 機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而「 專 注 」構

面 平 均 得 分 最 低 。 此 研 究 與 邱 玉 惠 ( 2 0 0 1 )研 究 可 教 導 性 大 於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大 於 動 機 大 於 專 注 自 大 於 信 心 的 排 序 沒

有 一 致 ， 只 有 「 可 教 導 性 」 向 度 同 樣 為 得 分 最 高 。 研 究 者 認

為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越 高 的 選 手 ， 相 對 的 對 於 教 練 或 師 長 的 指 導

服 從 度 也 高 。 謝 謨 郁 、 李 淑 惠 、 林 文 郎 ( 2 0 0 3 )， 以 大 專 撞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 構 面 反 應 由 高 至 低 依 次 為 ： 動 機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可 教 導 性 ， 自 信 心 ， 專 注 。 鄧 碧 惠 、 洪 若 懷 、 陳

君 裕 （ 2 0 0 4 b）， 以 業 餘 高 爾 夫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 構 面 反 應 由 高

至 低 依 次 為 ： 可 教 導 性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動 機 ， 自 信

心 ， 專 注 ， 上 述 兩 研 究 與 本 研 究 「 專 注 」 均 落 在 最 後 ， 選 手

在 專 注 力 上 明 顯 不 足 ， 與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有 相 同 的 情 形 ， 足 見

國 內 選 手 普 遍 在 專 注 力 的 不 足 ， 甚 至 也 影 響 到 運 動 表 現 ， 值

得 教 練 進 一 步 參 考 。 選 手 在 實 際 的 運 動 情 境 中 ， 常 常 專 注 力

分 散 ， 影 響 運 動 表 現 。 專 注 力 所 以 會 分 散 是 受 到 壓 力 影 響 ，

所 以 選 手 應 要 注 意 與 比 賽 情 境 相 關 的 刺 激 ， 而 應 忽 略 不 相 關

的 刺 激 ( H o r n，2 0 0 2 )。根 據 美 國 心 理 學 者 N i d e f f e r ( 1 9 7 6、1 9 8 1 )

所 提 出 ， 注 意 力 有 兩 個 向 度 ， 即 寬 廣 、 狹 窄 和 內 、 外 在 。 例

如 籃 球 的 快 攻 是 外 在 寬 廣 的 ， 網 球 接 發 球 是 外 在 狹 窄 的 ， 高

爾 夫 球 推 桿 是 內 在 狹 窄 的 ， 棒 球 投 手 投 球 是 內 在 寬 廣 的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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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 運 動 需 要 不 同 向 度 的 注 意 力 ， 因 此 選 手 若 能 確 知 應 該 注

意 的 向 度 ， 即 會 減 少 專 注 力 方 面 的 問 題 。 由 於 壓 力 大 ， 使 心

跳 加 快 、 血 壓 上 升 、 肌 肉 僵 硬 、 專 注 力 變 得 很 狹 窄 ； 但 反 過

來 說 ， 若 是 覺 醒 程 度 過 低 (整 體 的 生 、 心 理 活 躍 狀 態 過 低 )，

也 會 使 選 手 注 意 到 其 他 無 關 的 刺 激 ， 影 響 運 動 表 現 。 所 以 ，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的 專 注 力 分 數 過 低，可 能 出 自 上 述 原 因。因 此，

要 解 決 專 注 力 不 集 中 的 問 題 ， 壓 力 焦 慮 的 問 題 也 要 一 併 解 決

( H o r n， 2 0 0 2 )。 專 注 力 訓 練 的 方 式 通 常 沒 有 一 個 法 則 ， 但 有

一 些 原 則 。 首 先 ， 要 讓 選 手 知 覺 到 什 麼 時 候 他 的 專 注 力 渙 散

了 、 分 心 了 。 第 二 ， 是 教 導 選 手 一 些 簡 單 的 關 鍵 字 ， 如 知 覺

到 專 注 力 分 散 時 ， 就 在 心 中 唸 一 個 詞 ， 把 自 己 拉 回 到 運 動 情

境 中 。 第 三 、 要 把 自 己 覺 醒 的 程 度 調 整 到 適 當 ， 以 配 合 運 動

情 境 (季 力 康 ， 1 9 9 5 )。  

二 、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一 )不 同 性 別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上 差 異 性 分 析  

男 女 選 手 在 可 教 導 性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動 機 以 及

自 信 心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平 均 數 得 分 高 低 觀 察 ， 男 選 手 皆 比 女

選 手 高 ， 此 研 究 與 W h i t e ( 1 9 9 3 )、 周 文 祥 ( 1 9 9 3 )、 古 國 華

( 1 9 9 4 )、 劉 榮 聰 和 吳 福 明 ( 1 9 9 7 )、 鄧 碧 惠 、 洪 若 懷 、 陳 君 裕

( 2 0 0 4 b )、 謝 謨 郁 、 李 淑 惠 和 林 文 郎 ( 2 0 0 3 )、 粘 慧 珍 和 郭 癸 賓

( 2 0 0 1 )、朱 素 鑾 ( 1 9 9 6 )以 及 黃 永 賢 ( 2 0 0 0 )研 究 相 輔，研 究 者 認

為 男 選 手 運 動 動 機 水 準 較 為 強 烈 ， 女 子 選 手 因 為 受 到 社 會 認

同 影 響，女 性 選 手 較 難 活 躍 於 運 動 場 上，也 阻 礙 了 投 入 程 度，

造 成 男 選 手 優 於 女 選 手 之 現 象 ； 另 外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專 注 之 向

度 雖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從 平 均 數 看 來 得 分 相 當 低 ， 建 議 是 否

加 入 針 對 專 注 訓 練 之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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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 否 修 習 過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在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上 差 異 性 分

析  

是 否 修 習 過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之 選 手 ， 在 「 動 機 」 和 「 自

信 心 」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就 平 均 數 得 分 來 看 ， 沒 有 修 過 之 選 手

平 均 得 分 在 「 可 教 導 性 」 與 「 專 注 」 二 個 向 度 中 平 均 高 於 有

修 過 之 選 手 ， 由 此 研 究 者 推 斷 ， 修 習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在 選 手

在 「 可 教 導 性 」 與 「 專 注 」 上 無 實 質 的 幫 助 ， 反 而 未 修 過 的

比 修 過 的 得 分 來 的 高 。 劉 琪 ( 2 0 0 1 )以 美 國 大 學 運 動 代 表 隊 ，

共 1 6 5 位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結 果 發 現 ， 運 動 員 認 為 最 重 要

的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課 程 為 建 立 自 信 心 ， 最 常 被 訓 練 的 課 題 為 目

標 設 定 。 另 外 ， 在 運 動 心 理 諮 商 師 訓 練 過 程 中 ， 最 有 效 的 心

理 技 能 為 積 極 的 自 我 對 話 。 國 外 選 手 的 運 動 表 現 普 遍 較 國 內

佳 ， 尚 且 多 能 投 入 心 理 技 能 課 程 ； 反 較 之 於 國 內 ， 選 手 的 運

動 表 現 未 臻 理 想 ， 體 育 院 校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的 安 排 ， 也 多 偏

向 理 論 課 程 ， 對 於 應 用 與 實 務 的 課 程 就 相 對 短 少 ， 這 對 於 一

向 缺 乏 國 際 賽 經 驗 的 國 內 選 手 而 言 ， 更 顯 不 利 。 故 建 議 ， 國

內 體 育 院 校 學 校 是 否 可 在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中 加 入 應 用 或 實 用

之 課 程 。  

(三 )不 同 運 動 代 表 隊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上 差 異 性 分 析  

不 同 運 動 代 表 隊 類 別 只 在 「 動 機 」 向 度 上 ，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以 團 體 球 類 優 於 技 擊 類 與 個 人 項 目 較 為

顯 著 ， 原 因 可 能 是 團 體 性 的 比 賽 是 以 每 人 一 分 力 的 結 合 ， 每

人 各 有 不 同 的 功 能 ， 而 且 拿 到 勝 利 是 屬 於 大 家 的 ， 這 一 份 追

求 榮 耀 的 動 機 ， 應 該 比 起 個 人 項 目 來 的 高 。  

(四 )  不 同 專 長 經 歷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上 差 異 性 分 析  

不 同 專 長 經 歷 在 「 動 機 」、「 自 信 心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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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適 」 以 及 「 專 注 」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除 了

「 專 注 」 向 度 中 ， 專 長 經 歷 是 一 至 五 年 與 六 至 十 年 優 於 十 一

至 十 五 年 (含 )以 上 外，其 餘 向 度 皆 專 長 經 歷 十 一 至 十 五 年 (含 )

優 於 一 至 五 與 六 至 十 年。M a h o n e y  ＆  Av e n e y ( 1 9 7 7 )、H i g h l e n  

＆  B e n n e t t ( 1 9 7 9 )、M a h o n e y ( 1 9 8 7 )、廖 主 民 ( 1 9 9 3 )、連 玉 輝 、

莊 仲 仁 ( 1 9 9 5 )、朱 素 鑾 ( 1 9 9 6 )、康 正 男 ( 1 9 9 6 )、黃 淑 真 ( 1 9 9 8 )、

黃 國 恩 ( 2 0 0 1 )與 東 方 介 德 、 鄧 碧 珍 ( 2 0 0 3 )等 研 究 皆 也 認 同 專

長 經 歷 愈 長 的 選 手 ， 其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的 品 質 愈 好 。 因 為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和 和 運 動 技 術 、 戰 術 能 力 、 身 體 能 力 一 樣 ， 受 後 天

環 境 和 實 踐 活 動 的 影 響，可 通 過 訓 練 獲 得 和 提 高 (馬 啟 偉、張

力 為， 1 9 6 6 )。也 因 此 可 以 證 明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也 須 遵 循 一 般 技

能 訓 練 的 規 律 ， 長 期 地 、 系 統 地 進 行 。  

(五 )不 同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在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上 差 異 性 分 析  

不 同 比 賽 經 驗 在 「 動 機 」、「 自 信 心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可 教 導 性 」 以 及 「 專 注 」 之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 專 注 」 向 度 中 ， 曾 參 加 國 內 大 比 賽 之 選 手 專 注

力 竟 高 於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者 ， 而 其 他 向 度 中 ， 皆 為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之 選 手 優 於 沒 有 或 有 參 加 國 內 大 比 賽 之 選 手 。 此 研 究 顯

示 ， 曾 參 加 過 國 際 賽 選 手 其 本 身 的 心 理 素 質 較 一 般 選 手 高 ，

同 於 M a h o n e y ( 1 9 8 7 )與 O r l i c k  、 P a r t i n g t o n ( 1 9 8 8 )的 研 究。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國 際 賽 選 手 的 專 注 力 反 而 低 於 只 有 參 加 國 內

大 比 賽 的 選 手 。 根 據 運 動 心 理 學 家 對 選 手 在 最 佳 運 動 表 現 時

的 心 理 特 徵 所 做 的 研 究 發 現 ， 運 動 員 表 現 最 佳 時 有 「 完 全 專

注 」 的 重 要 特 徵 ， 即 是 選 手 完 全 專 注 於 比 賽 中 ， 注 意 相 關 的

刺 激 且 摒 棄 無 關 的 刺 激 (季 力 康 ， 1 9 9 5 )。 而 國 內 選 手 參 加 國

際 賽 的 經 驗 較 少 ， 多 數 的 選 手 並 非 如 預 期 調 整 到 最 佳 狀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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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也 少 有 突 破 個 人 成 績 的 最 佳 表 現 ； 所 以 ， 即 使 是 有 參 加 奧

運、世 界 杯、亞 洲 杯 的 選 手，表 現 也 多 非 賽 前 預 期，因 此「 專

注 力 」 向 度 的 分 數 在 本 研 究 中 相 對 較 低 ， 可 如 此 推 論 原 因 。

同 時 ， 這 也 是 未 來 在 心 理 競 技 能 力 訓 練 上 不 容 忽 視 的 一 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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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代 表 隊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 並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其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水 準 的 差 異 ，

研 究 對 象 6 6 2 人 ， 共 有 二 十 八 種 運 動 項 目 。 所 獲 資 料 分 析 後

得 以 下 結 論 及 建 議 。  

 
第一節   結論  

 

一 、 受 試 者 人 口 特 徵 統 計 結 果  

本 研 究 中 共 有 二 十 八 種 運 動 項 目 ， 人 數 最 多 為 田 徑 短 跳

計 5 2 名，人 數 最 少 為 高 爾 夫 與 拔 河 分 別 為 4 名。受 試 者 男 性

為 3 9 4 人 ， 女 性 為 2 6 8 人 ( 5 9 . 5 %： 4 0 . 5 % )； 年 齡 1 8 歲 至 2 9

歲 之 間，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人 數，依 次 為：團 體 球 類、技 擊 類 、

田 徑 、 自 由 車 、 拔 河 類 、 個 人 球 類 、 個 人 項 目 ； 專 長 經 歷 人

數 依 次 為 ： 六 至 十 年 、 一 至 五 年 、 十 一 (含 )以 上 ； 曾 修 習 心

理 學 計 4 4 4 人 ， 未 曾 修 習 計 2 1 8 人 ； 比 賽 經 驗 方 面 依 次 為 ：

至 少 參 加 大 專 盃 或 全 (區 )運 計 4 4 8 人、有 參 加 國 際 比 賽 計 1 6 2

人 、 沒 有 參 加 國 內 大 比 賽 計 5 2 人 。  

二 、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各 構 面 反 應 情 形  

運 動 代 表 隊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達 中 等 以 上 程 度 ( M = 3 . 3 4 )，

拒 絕 本 研 究 假 設 。「 可 教 導 性 」 構 面 上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 M = 3 . 5 8 )，其 次 依 序 為「 自 信 心 」平 均 得 分 ( M = 3 . 4 7 )、「 動 機 」

平 均 得 分 ( M = 3 . 2 7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平 均 得 分 ( M = 3 . 4 2 )

而 「 專 注 」 構 面 平 均 得 分 最 低 ( M = 2 . 9 5 )。  

三 、 不 同 背 景 受 試 者 在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量 表 上 之 差 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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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驗  

(一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試 者 在 「 動 機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可 教 導 性 」 以 及 「 專 注 」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從 平 均 數

得 知 男 性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皆 較 女 性 高 ， 故 拒 絕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  

(二 )是 否 修 習 運 心 課 程 的 受 試 者 在 「 動 機 」、「 自 信 心 」

方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從 平 均 數 得 知 曾 修 過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運 動

員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皆 較 沒 有 修 過 來 的 高 ， 故 拒 絕 本 研 究 假 設

(二 )。  

(三 )在 不 同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上「 動 機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團 體 球 類 高 於 技 擊 類 與 個 人 項 目 ， 故 拒 絕 本 研 究 假 設 (三 )。  

(四 )在 不 同 運 動 專 長 經 歷 上「 動 機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自 信 心 」 專 長 經 歷 越 長 得 分 越 高 ， 但 「 專 注 」 方 面

則 相 反 ， 且 有 顯 著 差 異 ， 故 應 部 分 接 受 本 研 究 假 設 (四 )。  

(五 )  在 不 同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上「 動 機 」、「 壓 力 處 理 與 逆 境

調 適 」、「 可 教 導 性  」、「 自 信 心 」運 動 比 賽 經 歷 越 高，得 分 越

高 但 「 專 注 」 則 相 反 且 達 顯 著 差 異 ， 故 應 部 分 接 受 本 研 究 假

設 (五 )。  

 

第 一 節  建 議  

 
一 、 本 研 究 結 果 可 提 供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各 級 教 練 在 訓 練 實

務 上 的 參 考 ， 做 為 專 長 訓 練 計 劃 與 目 標 擬 定 的 依 據 。  

二、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的 規 劃，不 單 只 是 做 知 識 理 論 上 的 了 解，

教 師 可 針 對 不 同 優 秀 選 手 個 人 特 質 差 異 性 ， 在 課 程 上 加

入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訓 練 ， 讓 選 手 在 心 理 層 面 更 加 穩 定 與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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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運 動 心 理 學 教 師 上 課 時 可 另 授 應 用 運 動 心 理 學 課 程 ，

從 實 務 上 加 以 練 習 並 結 合 體 能 與 技 術 訓 練 ， 讓 選 手 們 學

習 掌 握 一 定 的 運 動 心 理 技 能 ， 控 制 心 理 問 題 ， 定 期 做 運

動 心 理 技 能 的 評 定 與 訓 練 ， 使 得 運 動 技 能 與 競 技 心 理 技

能 同 步 發 展 ， 以 提 高 選 手 的 心 理 戰 備 能 力 。 使 得 促 進 運

動 競 技 能 力 的 發 揮 ， 提 昇 運 動 表 現 創 造 佳 績 。  

三 、 許 多 研 究 顯 示 有 良 好 的 專 注 力 是 優 秀 選 手 成 功 的 必 要 條

件，但 研 究 結 果 確 得 知，「 專 注 」在 平 均 數 上 得 分 相 當 低

且 有 參 加 國 內 賽 大 專 盃 或 區 (全 )運 的 受 試 者 較 優 於 曾 參

加 國 際 賽 之 受 試 者 ， 後 續 研 究 可 針 對 專 注 力 訓 練 加 以 作

深 入 之 探 討 。  

四 、  因 本 研 究 的 對 象 以 國 立 臺 灣體 育 學 院 專 長 代 表 隊 選 手

為 主，項 目 人 數 不 足 只 能 以 運 動 代 表 隊 分 類 的 方 式 進 行

研 究 分 析，未 來 研 究 方 向 可 針 對 某 一 專 長 之 不 同 競 技 水

準 的 選 手 作 為 研 究 對 象，並 且 加 入 訪 談 作 深 入 探 討，以

期 待 對 運 動 員 在 運 動 表 現 上 有 更 顛 峰 的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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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運動員心理技能 (競技心理技能 )量表  
親 愛 的 同 學 ， 您 好 ：  
    首 先 感 謝 您 的 合 作 填 寫 這 份 量 表 。 本 量 表 的 目 的 在 了 解
您 在 比 賽 或 練 習 時 的 心 理 狀 況 ， 請 仔 細 閱 讀 下 列 的 敘 述 句
後 ， 就 每 題 右 側 的 答 案 中 1 .幾 乎 不 會 ： 2 .很 少 ： 3 .偶 而 ： 4 .
經 常 ： 5 .幾 乎 總 是 ： 五 種 狀 況 ， 選 出 一 個 最 接 近 您 實 際 參 加
比 賽 或 練 習 狀 況 的 答 案 填 答 ， 並 且 在 適 當 的 數 字 上  打 圈  。
本 問 卷 的 答 案 無 所 謂「 對 」或「 錯 」、您 所 填 寫 的 資 料 將 以 團
體 的 方 式 處 理 ， 所 得 結 果 絕 對 保 密 ， 且 僅 供 學 術 研 究 之 用 ，
請 務 必 按 照 您 真 實 的 情 況 回 答 。 您 的 意 見 對 本 研 究 非 常 寶
貴 、 非 常 重 要 ， 感 謝 您 耐 心 與 熱 心 參 與 ， 謝 謝 您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魏 子 閎

指 導 教 授    杜 登 明  教 授  
  

 
個人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實歲）：             

專長：                      專長運動年齡：           

年   

是否曾修習運動心理學課程：□是   □否  □正在修  

曾經參加過的比賽（可複選）：  

□無  □奧運      次  □世界盃     次  □亞運     次      

□世界大學運動會     次   □亞洲盃     次   

□東亞運     次    □世青賽     次  □亞青賽     次         

□大專盃     次    □全運會（區運）     次        

□其它             

近兩年最佳成績：比賽名稱：                    

                比賽名次：  第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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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     幾
  乎     乎
  不  很 偶 經 總
  會  少 爾 常 是
1 .  每 一 次 練 習 我 會 設 定 自 己 想 達 成 的 目 標 … … … … …  1  2 3 4 5
2 .  練 習 時 ， 不 用 教 練 的 督 促 ， 我 會 自 動 自 發 的 練 習 …  1  2 3 4 5
3 .  我 可 以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比 賽 上 而 不 分 心 … … … … … .  1  2 3 4 5
4 .  我 會 仔 細 聆 聽 教 練 的 忠 告 和 指 示 而 獲 得 技 巧 的 進
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5 .  當 我 設 定 的 目 標 未 達 成 時 ， 我 會 更 努 力 的 練 習 … …  1  2 3 4 5
6 .  比 賽 或 練 習 我 總 是 全 力 以 赴，不 需 要 被 別 人 強 迫 表
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7 .  比 賽 中 我 很 容 易 受 到 一 些 因 素 的 干 擾 而 分 心 … … …  1  2 3 4 5
8 .  對 教 練 的 指 示 我 會 虛 心 接 受 與 遵 照 行 事 … … … … … .  1  2 3 4 5
9 .  對 於 平 常 的 訓 練 ， 我 會 有 很 高 的 自 我 要 求 … … … … .  1  2 3 4 5

1 0 .  當 比 賽 氣 氛 越 緊 張 時 ， 我 越 能 感 受 比 賽 的 樂 趣 … …  1  2 3 4 5
1 1 .  比 賽 中 遇 到 不 滿 意 的 情 況 時 ， 我 會 激 勵 自 己 振 作 …  1  2 3 4 5
1 2 .  比 賽 中 我 會 一 直 想 到 剛 才 的 失 誤，而 無 法 集 中 注 意

力 在 比 賽 上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3 .  我 常 懷 疑 自 己 的 運 動 實 力 … … … … … … … … … … … … .  1  2 3 4 5
1 4 .  我 會 做 許 多 規 劃 以 達 到 自 己 的 目 標 … … … … … … … . .  1  2 3 4 5
1 5 .  在 比 賽 中 ， 我 會 因 為 觀 眾 的 干 擾 而 分 心 … … … … … .  1  2 3 4 5
1 6 .  我 覺 得 自 己 的 個 方 面 條 件 都 比 對 手 好 … … … … … … . .  1  2 3 4 5
1 7 .  教 練 或 別 人 對 我 的 批 評 ， 我 會 參 考 反 省 改 進 … … … .  1  2 3 4 5
1 8 .  在 平 常 的 訓 練 外 ， 我 會 再 另 外 找 時 間 練 習 … … … … .  1  2 3 4 5
1 9 .  我 喜 歡 把 有 壓 力 感 覺 的 比 賽 情 境 視 為 一 種 挑 戰 … …  1  2 3 4 5
2 0 .  當 感 覺 到 自 己 太 緊 張 時，我 能 夠 很 快 的 放 鬆 身 體 並

且 所 定 下 來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1 .  我 會 虛 心 接 受 教 練 的 指 導 與 糾 正 … … … … … … … … . .  1  2 3 4 5
2 2 .  我 對 我 的 運 動 技 術 很 有 信 心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3 .  我 會 以 每 週 或 每 天 為 單 元，設 定 訓 練 的 目 標 來 引 導

自 己 練 習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4 .  外 界 的 壓 力 不 會 影 響 我 的 表 現 … … … … … … … … … …  1  2 3 4 5
2 5 .  比 賽 中 我 可 以 運 用 放 鬆 技 巧 以 紓 解 壓 力 … … … … … .  1  2 3 4 5
2 6 .  當 在 比 賽 場 上 情 況 變 糟 時，我 會 告 訴 自 己 要 保 持 冷

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7 .  當 教 練 告 訴 我 如 何 改 正 錯 誤 動 作 時，我 會 認 為 他 在

找 我 麻 煩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8 .  面 對 失 誤 與 挫 折 時，我 會 運 用 正 面 思 考 的 策 略 穩 定

自 己 的 情 緒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2 9 .  失 誤 時 ， 我 能 冷 靜 思 考 、 自 我 調 整 ， 避 免 再 失 誤 …  1  2 3 4 5
3 0 .  我 會 要 求 自 己 比 別 人 多 花 一 些 時 間 練

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3 1 .  我 有 信 心 在 比 賽 中 會 表 現 的 很 好 … … … … … … … … . .  1  2 3 4 5
~謝 謝 您 的 合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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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運動員心理技能量表同意書 

 
 

同意書 

 

 

玆同意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研究

生魏子閎因研究之需，使用本人編製之「運動員

心理技能量表」特此證明。 

 

 

 

 

                      

                           簽章 


